
本企業⼾約定書得攜回審閱

開⼾總約定書 約定書編號：A

第⼀章、共通約定事項：（GN） 
⼀、⽴約⼈同意以最近開⼾之客⼾資料表所記載之通訊地址或電⼦郵件地址為相關⽂書之送達處所，倘⽴約⼈之地址變更，應即以書⾯

或其他約定⽅式通知 貴⾏，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如⽴約⼈未以書⾯或其他約定⽅式通知變更地址時， 貴⾏仍以上
開客⼾資料表上所記載之通訊地址、電⼦郵件或最後通知貴⾏之地址為送達處所。貴⾏對⽴約⼈所為之通知或函件，依 貴⾏最後留
存之資料為送達處所，經通常之郵遞期間或於貴⾏留存之電⼦信箱伺服器未被退回，即視為已送達。 

⼆、⽴約⼈領⽤之存摺每⾴均有⾴次，⽴約⼈不得撕去或⾃⾏填寫塗改。存摺上存提交易明細或結存餘額或⽴約⼈查詢所得之餘額如與
 貴⾏帳載資料不符時，以 貴⾏帳載之⾦額為準。但經核對貴⾏提出之交易紀錄，確為貴⾏記載錯誤，並經貴⾏查證屬實者，貴⾏應
即更正之。 

三、⽴約⼈⾃使⽤各項服務之⽇起，同意依 貴⾏「新臺幣存款收費標準⼀覽表」及「外匯業務(存匯)收費標準表」所訂之收費標準繳納
費⽤。 前項收費標準，除法令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於訂約後如有調整，貴⾏應⾄少於⽣效⽇⽇前於 貴⾏之網站上或營業場所
明顯處公告其內容，同時告知⽴約⼈若對各項服務收費有異議時，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終⽌相關服務，逾期未終⽌者，視同承認
該調整。⽴約⼈應繳納之稅捐， 應依⽴約⼈應繳納之稅捐法令規定辦理，並授權貴⾏⾃⽴約⼈存款帳⼾內⾃動扣繳。 

四、⽴約⼈以代表⼈名義申請開⽴籌備處為⼾名之存款帳⼾，而未於貴⾏規定之期限（⾃開⼾⽇起  個⽉）內完成其設⽴登記作業，並
持相關證照及留存印鑑⾄貴⾏辦理變更⼾名及基本資料等相關事宜者， 貴⾏得逕將該籌備處⼾名之存款帳⼾變更為代表⼈之個⼈存
款帳⼾，⾃變更⽇起該代表⼈即為本契約之存⼾。 

五、貴⾏提供之各項服務及業務，因電信線路故障、第三⼈之⾏為或其他錯誤或遲延等，不可歸責於 貴⾏之事由致無法完成交易或延遲
交易時，貴⾏不須負責。 

六、本約定書中所謂「營業⽇」為貴⾏營業⽇，所謂「營業時間」為週⼀⾄週五上午時⾄下午時分，或 貴⾏指定之其他時間。 
七、⽴約⼈及其負責⼈同意 貴⾏及財團法⼈⾦融聯合徵信中⼼、中小企業信⽤保證基⾦、票據交換所、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與

 貴⾏有業務往來之機構，於符合其營業登記項⽬或章程所訂業務之需要，得蒐集、處理或國際傳輸及利⽤⽴約⼈及其負責⼈之個⼈
資料，但⾮經⽴約⼈及其負責⼈同意或其他法令規定，不得將其個⼈資料，提供予上述機構以外之第三⼈。 

⼋、如經貴⾏研判帳⼾有疑似不當使⽤之情事時， 貴⾏得逕⾃終⽌⽴約⼈使⽤⾦融卡、語⾳轉帳、網路轉帳及其他電⼦⽀付之轉帳，⾦
融卡並得收回作廢。 

九、⽴約⼈應納利息所得稅及各項費⽤，同意由貴⾏依法代為扣繳；倘⽴約⼈符合免稅規定，應提供免稅證明，始可免稅。 
⼗、⽴約⼈於貴⾏之各種存款除經貴⾏同意外，不得轉讓或質押。 
⼗⼀、⽴約⼈對於貴⾏所負之任何⼀宗債務到期（含視同到期者）未依約清償時，⽴約⼈同意寄存於 貴⾏之各種存款，縱其清償期尚未

屆⾄，貴⾏仍得提前清償，並將提前清償之款項逕⾏抵銷⽴約⼈對 貴⾏所負之債務。 貴⾏前項預定抵銷之意思表⽰，⾃登帳扣抵
時即發⽣抵銷之效⼒。同時貴⾏發給⽴約⼈之存款憑單、存摺或其他憑證，於抵銷範圍內失其效⼒。 

⼗⼆、⽴約⼈與貴⾏往來期間，因其他關係而經 貴⾏提起訴訟或經任何⼈聲請假扣押、假處分、強制執⾏、破產宣告、裁定重整、停⽌
營業及其他法律處分者，⽴約⼈於 貴⾏之各種存款，均得視為全部到期，⽴約⼈並即喪失⼀切債務期限之利益，由貴⾏依法⾏使
質權或主張抵銷，並通知⽴約⼈。 

⼗三、⽴約⼈存⼊之款項，貴⾏得優先依前⼆條約定與貴⾏之債權為抵銷，其次辦理其他⾃動扣款約定。 
⼗四、除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明列不保項⽬外，⽴約⼈於 貴⾏之各種存款本⾦均受該公司訂定最⾼保額保障。 
⼗五、⽴約⼈同意 貴⾏於主管機關核定或核准得委外之作業事項範圍內，得將涉及本約定書有關之資訊作業委託適當之第三⼈處理。 
⼗六、本約定書各約定事項，貴⾏得視業務需要隨時增修，貴⾏並得在各地營業單位或 貴⾏網站公告或以業務簡介⽅式置於營業單位供

索閱以代公告，不另通知，⽴約⼈若對增修事項不同意者，應以書⾯向 貴⾏終⽌使⽤各該服務項⽬，但終⽌前⽴約⼈所為交易之
帳款及其他衍⽣之債務，⽴約⼈仍負有清償責任。 

⼗七、⽴約⼈如為外國⼈，其關於申請本開⼾往來之成⽴要件、效⼒及⽅式等，均應適⽤中華⺠國之法律。 
⼗⼋、本約定書之準據法為中華⺠國法律，⽴約⼈若因本約定書涉訟時，同意以⽴約所在地之法院為第⼀審管轄法院， 惟不得排除⺠事

訴訟法第條之小額訴訟管轄法院及消費保護法第條之適⽤。 
⼗九、本約定書未盡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約定書壹式貳份由貴⾏及⽴約⼈各執壹份為憑。 
⼆⼗⼀、個⼈資料運⽤告知事項(負責⼈適⽤)： 

(ㄧ)由於個⼈資料之蒐集，涉及⽴約⼈的隱私權益， 貴⾏向⽴約⼈蒐集個⼈資料時，依據個⼈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條第
項規定， 應明確告知⽴約⼈下列事項：.⾮公務機關名稱.蒐集之⽬的.個⼈資料之類別.個⼈資料利⽤之期間、地區、對象
及⽅式.當事⼈依個資法第 條規定得⾏使之權利及⽅式.當事⼈得⾃由選擇提供個⼈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有關 貴⾏蒐集⽴約⼈個⼈資料之⽬的、個⼈資料類別及個⼈資料利⽤之期間、地區、對象及⽅式等內容，請詳閱如後附表。 
(三)依據個資法第 條規定，⽴約⼈就 貴⾏保有⽴約⼈之個⼈資料得⾏使下列權利： 

.除有個資法第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 貴⾏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貴⾏依個資法第 條規定得酌收必要
成本費⽤。 

.依個資法第條第項規定，得向 貴⾏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細則第條規定，⽴約⼈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依個資法第條第項規定，個⼈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 貴⾏請求停⽌處理或利⽤⽴約⼈之個⼈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

定，貴⾏因執⾏業務所必須或經⽴約⼈書⾯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不在此限。 
.依個資法第條第項規定，個⼈資料蒐集之特定⽬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 貴⾏請求刪除、停⽌處理或利⽤⽴約⼈之個⼈

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貴⾏因執⾏業務所必須或經⽴約⼈書⾯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個資法第條第項規定，貴⾏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約⼈之個⼈資料，⽴約⼈得向貴⾏請求停⽌蒐集。 

(四)⽴約⼈得⾃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資料及類別，惟⽴約⼈所拒絕提供之個⼈資料及類別，如果是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
資料， 貴⾏可能無法進⾏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而無法提供⽴約⼈相關服務或無法提供較佳之服務。 

(五)⽴約⼈如欲⾏使上述個資法第條規定之各項權利，有關如何⾏使之⽅式，得向 貴⾏客服(--）詢問或於貴⾏網站
(網址：https://www.tbb.com.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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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說明
業
務
類
別

業務特定⽬的及代
號

共通特定⽬的及代
號

蒐集之個⼈資料類
別

個⼈資料利⽤之期
間

個⼈資料
利⽤之地
區

個⼈資料利⽤之對
象

個⼈資料
利⽤之⽅
式

存
匯
業
務

 外匯業務
 存款與匯款業

務
 信⽤卡、轉帳

或電⼦票證業
務

 借款⼾與存款
⼾存借作業綜
合管理

 票據交換業務
 其他經營合於

營業登記項⽬
或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例
如：黃⾦存摺
業務、電⼦⾦
融業務、代理
收付業務、共
同⾏銷或合作
推廣業務等。)

外
匯
業
務

 外匯業務
 存款與匯款業

務
 借款⼾與存款

⼾存借作業綜
合管理

 核貸與授信業
務

 授信業務
 徵信
 其他經營合於

營業登記項⽬
或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例
如：黃⾦存摺
業務、電⼦⾦
融業務、代理
收付業務、共
同⾏銷或合作
推廣業務等。)

 ⾏銷
 ⾦融服務業依

法令規定及⾦
融監理需要，
所為之蒐集處
理及利⽤

 ⾦融爭議處理
 ⾦融監督管理

與檢查
 ⾮公務機關依

法定義務所進
⾏個⼈資料之
蒐集處理及利
⽤

 契約、類似契
約或其他法律
關係管理之事
務

 消費者、客⼾
管理與服務 

 消費者保護
 商業與技術資

訊
 帳務管理及債

權交易業務
 資(通)訊服務
 資(通)訊與資

料庫管理
 資通安全與管

理
 調查、統計與

研究分析
 其他⾦融管理

業務
 其他諮詢與顧

問服務

姓名、身分證統⼀
編號、性別、出⽣
年⽉⽇、通訊⽅式
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
之內容，並以本⾏
與客⼾往來之相關
業務、帳⼾或服務
及⾃客⼾或第三⼈
處（例如：財團法
⼈⾦融聯合徵信中
⼼）所實際蒐集之
個⼈資料為準。
 

ㄧ、特定⽬的存續
期間。

⼆、依相關法令所
定（例如商業
會計法等)或因
執⾏業務所必
須之保存期間
或依個別契約
就資料之保存
所定之保存年
限。
 

（以期限最⻑者為
準）
 

右邊「個
⼈資料
利⽤之對
象」欄
位所列之
利⽤對象
其國內及
國外所在
地。

ㄧ、本⾏(含受本⾏
委託處理事務
之委外機構)及
本⾏境外營業
單位。

⼆、依法令規定利
⽤之機構（例
如：本⾏⺟
公司或所屬
⾦融控股公司
等）。

三、其他業務相關
之機構(例如：
通匯⾏、財
團法⼈⾦融聯
合徵信中⼼、
財團法⼈聯合
信⽤卡處理中
⼼、台灣票據
交換所、財⾦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信⽤保
證機構、信⽤
卡國際組織、
收單機構暨特
約商店等)。

四、國內外依法有
權機關(包括
但不限於⾦融
監理機關、司
法、稅務機關
或其他政府機
關)。

五、客⼾所同意之
對象（例如本
⾏共同⾏銷或
交互運⽤客⼾
資料之公司、
與本⾏合作推
廣業務之公司
等）。

符合個⼈
資料保護
相關法令
以⾃動化
機器或其
他⾮⾃動
化之利⽤
⽅式，或
以國際傳
輸之⽅式
處理或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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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
卡
∕
⾦
融
卡
業
務

 外匯業務
 存款與匯款業

務
 信⽤卡、轉帳

卡或電⼦票證
業務

 借款⼾與存款
⼾存借作業綜
合管理

 核貸與授信業
務

 授信業務
 徵信
 其他經營合於

營業登記項⽬
或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例
如：共同⾏銷
或合作推廣業
務等。)

 ⾏銷
 ⾦融服務業依

法令規定及⾦
融監理需要，
所為之蒐集處
理及利⽤

 ⾦融爭議處理
 ⾦融監督管理

與檢查
 ⾮公務機關依

法定義務所進
⾏個⼈資料之
蒐集處理及利
⽤

 契約、類似契
約或其他法律
關係管理之事
務

 消費者、客⼾
管理與服務 

 消費者保護
 商業與技術資

訊
 帳務管理及債

權交易業務
 資(通)訊服務
 資(通)訊與資

料庫管理
 資通安全與管

理
 調查、統計與

研究分析
 其他⾦融管理

業務
 其他諮詢與顧

問服務

姓名、身分證統⼀
編號、性別、出⽣
年⽉⽇、通訊⽅式
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
之內容，並以本⾏
與客⼾往來之相關
業務、帳⼾或服務
及⾃客⼾或第三⼈
處（例如：財團法
⼈⾦融聯合徵信中
⼼）所實際蒐集之
個⼈資料為準。
 

ㄧ、特定⽬的存續
期間。

⼆、依相關法令所
定（例如商業
會計法等)或因
執⾏業務所必
須之保存期間
或依個別契約
就資料之保存
所定之保存年
限。
 

（以期限最⻑者為
準）
 

右邊「個
⼈資料
利⽤之對
象」欄
位所列之
利⽤對象
其國內及
國外所在
地。

ㄧ、本⾏(含受本⾏
委託處理事務
之委外機構)及
本⾏境外營業
單位。

⼆、依法令規定利
⽤之機構（例
如：本⾏⺟
公司或所屬
⾦融控股公司
等）。

三、其他業務相關
之機構(例如：
通匯⾏、財
團法⼈⾦融聯
合徵信中⼼、
財團法⼈聯合
信⽤卡處理中
⼼、台灣票據
交換所、財⾦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信⽤保
證機構、信⽤
卡國際組織、
收單機構暨特
約商店等)。

四、國內外依法有
權機關(包括
但不限於⾦融
監理機關、司
法、稅務機關
或其他政府機
關)。

五、客⼾所同意之
對象（例如本
⾏共同⾏銷或
交互運⽤客⼾
資料之公司、
與本⾏合作推
廣業務之公司
等）。

符合個⼈
資料保護
相關法令
以⾃動化
機器或其
他⾮⾃動
化之利⽤
⽅式，或
以國際傳
輸之⽅式
處理或利
⽤。
 

⼆⼗⼆、⽴約⼈同意，於 貴⾏因遵循美國「外國帳⼾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相關規定及所簽署之相
關協議，或受美國國稅局或其他機關要求，而需提供⽴約⼈包含但不限於姓名、地址、美國稅籍編號、帳號、帳⼾餘額及交易
明細之資訊時， 貴⾏有權提供此等資訊，無須再⾏徵得⽴約⼈之同意，倘有資訊不⾜時，⽴約⼈亦有義務依貴⾏之請求向貴⾏
為提供。 

⼆⼗三、倘⽴約⼈拒絕履⾏前條資訊提供之義務、以任何⽅式阻擾 貴⾏為前條資訊之申報時，或貴⾏有合理理由認定⽴約⼈有為前述⾏
為之虞時， 貴⾏應訂三⼗⽇以上期間促請⽴約⼈改善，倘於改善期間屆滿後⽴約⼈仍未改善， 貴⾏有權暫停帳⼾全部或部分交
易功能之服務，匯⼊款項逕以退匯⽅式退回匯款⾏。 但於⽴約⼈親⾃臨櫃申請並提出改善完成或配合之證明，經 貴⾏查證後判
斷符合本開⼾總約定書之要求時，貴⾏將恢復帳⼾之各項正常交易功能。 

⼆⼗四、⽴約⼈如有下列情形之⼀時， 貴⾏得拒絕開⼾、暫時停⽌各項業務往來與交易、逕⾏關⼾或終⽌業務往來： 
　　　(⼀)⽴約⼈或其實質受益⼈、⾼階管理⼈、關聯⼈(如法定代理⼈、代理⼈、被授權⼈)、交易對象，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

⼈、法⼈或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或團體時。 
　　　(⼆)不配合審視(包括但不限於電話、信函或實地查核作業)、拒絕或拖延提供⽴約⼈、其實質受益⼈(包括但不限於股權結構、⾼

階管理⼈員與關聯⼈等資料)客⼾或對其有控制權之⼈等資訊，或對交易之性質與⽬的或資⾦來源不願配合說明等情事。 
　　　(三)經貴⾏認定⽴約⼈存款帳⼾疑似涉及詐欺時。 
⼆⼗五、為遵循貴⾏、境外營業單位所在地或其他外國之監管機關、犯罪調查機關或司法機關有關防制洗錢、打擊資恐、制裁、反武擴

及其他為防制⾦融犯罪等⽬的所訂定之相關法律、規定或命令，⽴約⼈同意，貴⾏或其境外營業單位得對⽴約⼈及/或其關係⼈
於上述⽬的內，採取貴⾏或其境外營業單位認為必要之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執⾏客⼾身分持續審查措施、要求提供實質受益⼈
相關資訊，及/或要求說明交易之性質、⽬的、資⾦來源及提供佐證資料等。 

⼆⼗六、對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貴⾏得依相關法律、規定、命令或各公會所訂規範逕予通報、監控、暫停存⼊或提
領、匯出款項、結清或其他必要之處理措施。 

⼆⼗七、除經貴⾏事前同意外，⽴約⼈不得利⽤存款帳⼾提供虛擬資產服務/網路借貸平台暨其等相關交易業務，⼀經貴⾏發現，貴⾏得
暫時停⽌⽴約⼈之交易、暫時停⽌或終⽌貴⾏與⽴約⼈之業務關係或採⾏其他必要措施。 

⼆⼗⼋、⽴約⼈對於因前兩項情形所⽣之損害或損失，不得向貴⾏請求賠償。 
⼆⼗九、⽴約⼈委託貴⾏代收之票據於運送途中，若發⽣票據被盜、遺失或滅失時，同意授權由貴⾏或付款⾏代理本⼈辦理掛失⽌付及

聲請公⽰催告、除權判決等事宜， 並願意於發票⼈帳⼾內⾜付票⾯⾦額時，經取得票款後，其除權判決書由付款⾏作為沖銷帳
款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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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約⼈有即時變更留存於貴⾏資料之義務，經貴⾏發現⽴約⼈之名稱或其負責⼈、實質受益⼈變更，未即以書⾯加蓋⽴約印鑑⾄
貴⾏辦理變更⼿續時，得暫停⽴約⼈存款帳⼾交易。 

第⼆章、個別約定事項： 
壹、 新臺幣存款⼀般約定事項（SG） 
⼀、⽴約⼈開⽴本約定書項下之存款帳⼾時，應親持身分證及貴⾏認定之證件，填寫印鑑卡、存款憑條，連同款項交付 貴⾏。活期儲蓄

存款開⼾以⾃然⼈或⾮營利法⼈為限。 
活期存款及活期儲蓄存款之存款利率， 貴⾏牌告利率機動計息，利息於每年六⽉⼆⼗⽇及⼗⼆⽉⼆⼗⽇各結算⼀次，計息起點為
⼀萬元，每⽇存款最終餘額未達計息起點者，不予計息。各種存款利息之計算，⾃存款⽇起算⾄計算⽇之前⼀⽇⽌，其利率均以年
利率為準。活期性存款（⽀票存款除外）為按⽇計息，並以⽇為計息基礎。定期性存款⾜⽉部分按⽉計息(本⾦乘以年利率、⽉
數，再除以⼗⼆即得利息額)，不⾜⽉部分，按⽇計息。 

三、⽴約⼈取款應憑存摺與取款憑條加蓋取款印鑑或以約定⽅式取款。存款應填寫存款憑條，如同時存⼊現⾦與票據時應分別填寫存款
憑條。存⼊之票據係屬委託 貴⾏代收性質，須經貴⾏認可，並由⽴約⼈背書及填載存款帳號後⽅可存⼊，除貴⾏同意得先⾏抵⽤者
外，需俟 貴⾏收存⼊帳後始可⽀⽤。倘發⽣退票或糾葛情事，致未能收取票款時，先前所為登帳之記載，貴⾏得逕⾏更正之。⽴約
⼈⼀經貴⾏於合理作業期間內通知後，應即攜帶存摺及原留印鑑，向 貴⾏取回該退票，並辦理更正存摺⼿續，惟該通知⾮貴⾏之義
務。該退票款項應由⽴約⼈⾃⾏追償之，貴⾏並無代辦票據權利保全⼿續之義務。 

四、⽴約⼈之新臺幣存款餘額在⼀千元以下且最近三年以上（含）未有收付者， 貴⾏得定期逕轉為靜⽌⼾，不再另⾏通知；存款帳⼾如
約定提供⾦融卡、委託代繳公共事業費⽤、電話銀⾏等服務項⽬者，⾃存款帳⼾轉為靜⽌⼾時終⽌使⽤，⽴約⼈須俟恢復往來後，
再依 貴⾏規定重新申請使⽤；靜⽌⼾欲恢復往來應親⾃⾄貴⾏或依 貴⾏規定之其他⽅式辦理。前述約定⾃年⽉起停⽌適⽤，
但對於年⽉前已轉⼊者，仍適⽤之。 

五、⽴約⼈更換印鑑，應向原開⼾⾏辦理。 
六、⽴約⼈應妥善保管存摺及取款印鑑，如有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情事而脫離佔有時，應以電話或以網路或於營業時間內親⾃向 貴

⾏辦理掛失，在貴⾏受理掛失並辦妥電腦登錄以前，已經付款者，對⽴約⼈仍⽣清償之效⼒，以電話或以網路掛失者，應儘速補⿑
書⾯⽂件。 

七、匯⼊匯款或存⼊款項如因其他⾦融同業或 貴⾏之誤寫帳號、⼾名、⾦額、操作錯誤或電腦設備故障等原因，致發⽣誤⼊⽴約⼈帳⼾
或溢⼊情事或匯⼊匯款未能依匯款⾏指⽰⼊ 貴⾏帳⼾者，⼀經發覺，貴⾏得⽴即追還並更正之。 

⼋、⽴約⼈當⽇於開⼾⾏或代收付⾏存⼊之款項（不含交換票據）於開⼾⾏均可提領。 

貳、 新臺幣綜合存款約定事項（CP） 
⼀、本存款係以 貴⾏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定期存款或定期儲蓄存款及擔保放款，綜合納⼊同⼀存摺內，⽴約⼈得憑該存摺，與存

款憑條或取款憑條，或依其他約定⽅式，辦理存取款及質借，但⽴約⼈委託 貴⾏代繳各種公⽤事業費⽤及稅捐時，貴⾏得逕⾏撥
付。 

⼆、⽴約⼈同意如欲變更申請書第貳（⼀）項轉存定期性存款之儲存期間及⾦額時，應先填具解除申請書後重新填具約定書，再依新約
定條款辦理⾃動轉存。 

三、⽴約⼈願意將本存款項下現在及將來所存⼊之定期性存款悉數設定質權出質與 貴⾏，以供⽴約⼈現在及將來在本存款帳⼾陸續質借
之擔保或作為⽴約⼈及第三⼈於 貴⾏現在及將來⼀切債務之擔保。⽴約⼈並聲明絕不將本存款轉讓或設定質權於第三⼈。 

四、本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如因取款或其他交付款項而致存款餘額不⾜⽀付時，其差額即為⽴約⼈借款⾦額，⽴約⼈不另簽具借款
憑證。 貴⾏得在⽴約⼈存於本存款項下之定期性存款總額，在 貴⾏核定之質借成數及最⾼額度範圍內由⽴約⼈陸續質借，以供⽀
付。惟⽴約⼈如係⾮屬完全⾏為能⼒⼈時， 貴⾏得禁⽌⽴約⼈辦理超過本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帳載餘額之取款或其他交付款項交
易，定期性存款之質借則依 貴⾏存單質借作業規定採逐筆簽具借款憑證⽅式辦理。前述質借之期限，均不得超過本存款項下各筆定
期性存款之到期⽇。 

五、前條質借之本息或遞延利息、違約⾦及其他費⽤， 貴⾏得就⽴約⼈⽇後存⼊本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或定期性存款經中途解約或到
期結清之款項優先⾃動抵償，如抵償後有剩餘，款項將轉⼊本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帳⼾內。 

六、本存款項下活期性存款之利息，按貴⾏存款牌告之利率計息；定期性存款按 貴⾏各存期牌告利率採機動或固定⽅式計息。其利息除
依存款性質特別約定者外，由 貴⾏⾃動轉帳存⼊本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帳⼾內。質借款項之計息，依貴⾏綜合存款質借計息規定
辦理，利息⾃借款⽇按 貴⾏所訂利率計付，每⽉結息⼀次；如遇貴⾏調整存款利率時，除固定計息者外，貴⾏得隨時調整之。借款
利息並由 貴⾏逕⾏以轉帳⽅式沖還或滾⼊借款額。如質借款額到期未清償，⽴約⼈願照 貴⾏有關規定⽀付利息、遞延利息及違約
⾦。前項質借款本息如逾借款限度時，⽴約⼈應即存⼊款項補⾜逾限額，否則經 貴⾏通知後兩個⽉內仍未為清償時，貴⾏得將定期
性存款解約以清償借款本息、遞延利息及違約⾦。 

七、計息⽅式⼀經選定，在存期中即不得再申請變更，惟已辦理⾃動轉期/⾃動轉存者於存期中遇有其原約定計息⽅式 貴⾏未掛有牌告
時，存⼾可在到期時/轉存時持存單/存摺及留存印鑑申請變更約定事項，其未辦理者，於轉期/轉存當⽇， 貴⾏將依掛有牌告之同期
計息⽅式辦理轉存續存。 

※起家⾦存款特別約定事項 
⼀、⽴約⼈為辦理起家⾦存款業務，同意於貴⾏開⽴新臺幣綜合存款帳⼾(下稱專案帳⼾)，並使⽤貴⾏提供之專屬版⾯綜合存款存摺。 
⼆、⽴約⼈知悉並同意，起家⾦存款之種類為活期儲蓄存款或活期存款，故本專案帳⼾下活期儲蓄存款或活期存款業務，應優先依據本

特別約定事項辦理；若本特別約定事項未有規範，則仍依據新臺幣綜合存款約定事項辦理。另，本專案帳⼾不得辦理定期存款質
借，且結清銷⼾後不得再⾏開⽴本專案帳⼾。 

三、辦理對象：
持財團法⼈北港朝天宮(以下簡稱朝天宮)發給活動憑證之本國⾃然⼈，得以本⼈名義，或擔任代表⼈(負責⼈)之公司⾏號/機關團體
名義開⼾。每⼈限開⼄⼾。 

四、開⼾：
(⼀)⽴約⼈限以臨櫃⽅式辦理開⼾⼿續。
(⼆)⽴約⼈應持朝天宮開⽴之活動憑證，及貴⾏規定之開⼾應備身分證件及相關⽂件辦理開⼾。
(三)起存額(起家⾦存款)新臺幣元。

五、專案帳⼾計息⽅式：起家⾦存款採分段計息，並按貴⾏牌告之起家⾦存款利率機動計息。 
六、⽴約⼈同意貴⾏保有隨時終⽌、修改或暫停辦理本專案業務及特別約定事項之權利。 

參、 新臺幣定期性存款約定事項(不包括可轉讓定期存單)（TD） 
⼀、本存款利率依起存當時約定期別之 貴⾏牌告利率計息，採固定⽅式計息者，其利率固定不變，採機動⽅式計息者於存款期間內，如

遇 貴⾏牌告利率調整時，⾃調整⽇起改按新利率分段計息(零存整付除外)。本存款利率計息⽅式，⼀經選定，中途不得要求變更。 
⼆、本存款⾮經貴⾏同意，不得轉讓或質押予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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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存款得由⽴約⼈憑存單質借，其質借成數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四、⽴約⼈未存滿約定期限於中途要求提取者，應於七⽇前通知貴⾏或經 貴⾏同意後辦理中途解約。中途解約時應將該筆存款⼀次結

清，其利息之計算⽅式如下: 
（⼀）未存滿⼀個⽉者，不予計息。 
（⼆）存滿⼀個⽉以上者(包括不⾜整⽉之零星⽇數)均按實存相當期間定期存款之利率單利⼋折計息。 
（三）存期內遇有利率調整應以起存⽇之牌告利率為準，採機動利率計息者，按其實存期間之牌告利率分段計息。 

五、本存款如逾期提領，逾期利息按提取⽇貴⾏活期存款牌告利率折合⽇息單利計息，但該存款到期⽇⾄提取⽇期間，貴⾏活期存款牌
告利率如有調整，應按調整之牌告利率折合⽇息分段計息。 

六、⽴約⼈欲於存款到期時⾃動轉期續存者(零存整付除外)，應於存款起存⽇約定或到期⽇前填具定期性存款⾃動轉期申請書暨約定書，
蓋妥原留印鑑檢附存單向開⼾⾏辦理。 

七、本存款辦理之⾃動轉期續存，限與原存款同種類、同期限，⾃動轉期後之新存款利率依轉存⽇ 貴⾏新臺幣存款牌告利率辦理。⾃動
轉期期間內均沿⽤原存單，不另換發新存單。⾃動轉期後，到期利息之處理如未做約定時， 貴⾏僅需辦理到期本⾦之續存，其所孳
⽣之利息由存⼾⾃⾏來⾏領取(整存整付不在此限)。 

⼋、⽴約⼈同意 貴⾏新增或取消⼤額存款牌告利率或調整⼤額存款額度時，⽴約⼈於異動前收存之未到期機動計息之⼤額定期性存款，
按下述規定適⽤牌告利率: 
（⼀）起存時 貴⾏無牌告⼤額存款機動利率，未到期前 貴⾏新增⼤額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者，仍依貴⾏⼀般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計息。

如轉期⽇所存之⾦額，已達貴⾏⼤額存款之額度時，利率將改按貴⾏⼤額存款牌告利率計息。 
（⼆）起存時採 貴⾏⼤額存款牌告機動利率，未到期前 貴⾏取消該⼤額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者，⾃貴⾏取消⼤額存款牌告⽇起改按貴

⾏⼀般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計息。若 貴⾏⼤額存款額度變更，改適⽤符合原存款⾦額之⼤額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計息，若無法適
⽤時，改按 貴⾏⼀般存款牌告機動利率計息。 

肆、 存摺存款⼾申請全⾏收付約定事項（TT） 
⼀、⽴約⼈應選妥易於熟記具隱密性的四位數密碼，惟不得為四個「」或出⽣⽉⽇，密碼變更，應依 貴⾏規定填具全⾏收付密碼變更申

請書後辦理。 
⼆、⽴約⼈如為申請全⾏收付密碼單者， 貴⾏於⽴約⼈簽⽴本約定書時製發⼀組四位數識別密碼做為初始密碼交予⽴約⼈使⽤，密碼變

更時，⽴約⼈應依 貴⾏規定填具全⾏收付密碼變更申請書辦理。 
三、⽴約⼈得憑原留印鑑及存摺，向貴⾏辦理密碼查詢，取款時應於 貴⾏之密碼輸⼊器輸⼊密碼，若同⼀⽇內取款密碼錯誤三次，當⽇

不再受理提領。 
四、斷線時暫停本項服務，惟經⽴約⼈於存款憑條背⾯聲明於貴⾏未恢復連線作業前，不動⽤該筆存款者，貴⾏得予受理。 
五、於代收付⾏存提款項必須攜帶存摺，惟以印妥帳號、⼾名之專⽤存款憑條及免摺存款憑條存⼊者得免提⽰存摺。 
六、必要時，貴⾏得終⽌⽴約⼈之全⾏收付。 

伍、 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融卡條款（CA） 
⽴約⼈茲向貴⾏申請具有下列功能之⾦融卡壹份： 
（⼀）⼀般功能：存款、提款、轉帳（須於「開⼾申請書暨約定書」或「臺灣企銀晶⽚/感應式⾦融卡、簽帳⾦融卡、COMBO卡申請、

異動暨約定書」另⾏約定）、繳稅（費）、密碼變更、查詢餘額之功能。 
（⼆）附加⾦融功能：依「開⼾申請書暨約定書」或「臺灣企銀晶⽚/感應式⾦融卡、簽帳⾦融卡、COMBO卡申請、異動暨約定書」勾

選之卡⽚服務功能。 
雙⽅嗣後往來願遵守下列各約定條款，如另需要信⽤卡或國際提款之功能，⽴約⼈應另⾏簽訂信⽤卡或國際提款作業契約： 
⼀、領取、啟⽤及作廢：⽴約⼈如領取⾦融卡、密碼函及辦理啟⽤登錄⼿續者，應親持身分證明⽂件及原留印鑑⾄原開⼾⾏或聯⾏(該帳

⼾須有全⾏收付功能)辦理，凡委託他⼈代領取卡⽚(密碼函)另依代領⽤程序辦理。 ⽴約⼈⾃申請⽇起算逾個⽉未領取晶⽚⾦融卡
者（COMBO卡及簽帳⾦融卡為個⽉）， 貴⾏得將⾦融卡及密碼函逕⾏作廢。採預製⾦融卡或簽帳⾦融卡（含密碼）者，⽴約⼈於
辦妥開⼾及填具存款約定書後，即可領取⾦融卡或簽帳⾦融卡（含密碼函），並辦理啟⽤登錄⼿續。 

⼆、密碼變更：⽴約⼈如欲變更密碼者，得利⽤⾃動化服務設備或其他設備(如網路ATM)⾃⾏更改密碼，其次數不受限制。 <密碼設定安
全事宜：建議不設定與⽴約⼈個⼈顯性資訊(如⽣⽇、身分證、⾞號、電話號碼、 帳號及相關資料號碼)相同之密碼，且密碼資訊不
書寫於實體卡⽚上，並須定期變更密碼。> 

三、存款⾦額之限制： 
(⼀)⽴約⼈使⽤貴⾏⾦融卡於 貴⾏⾃動化服務設備存⼊現⾦時，存⼊該⾦融卡之對應存款帳⼾，每筆最⾼限額為新臺幣萬元，每⽇

累計存⼊⾦額則不受限制；存⼊其他活期性存款帳⼾，每⼀⾦融卡每筆最⾼限額及每⽇累計存⼊限額均為新臺幣萬元。 
(⼆)⽴約⼈以無卡⽅式於 貴⾏⾃動化服務設備存⼊現⾦時，限存⼊ 設於貴⾏之活期性存款帳⼾。每⼀存⼊帳⼾之每筆最⾼限額及每

⽇累計存⼊限額均為新臺幣萬元。 

四、提款、轉帳及消費⾦額之限制(新臺幣)： 
項⽬＼限額 每筆最⾼限額 每⽇累計限額

⾃⾏萬元提款
跨⾏萬元

萬元

⾃⾏萬元約定轉帳
跨⾏萬元

萬元

⾃⾏萬元⾮約定轉帳
跨⾏萬元

萬元

簽帳⾦融卡刷卡消費 萬元 萬元
消費扣款Smart Pay/感
應式⾦融卡 萬元/3仟元 萬元

跨境線上購物
(跨境匯出) 萬元

萬元
(萬元/每⽉)

五、提款、轉帳限額、次數之調整及其揭⽰：前條所定之⾦額及次數，貴⾏得視實際需要隨時調整， 貴⾏應於調整⽇前，以顯著⽅式
於貴⾏營業處所及網站公開揭⽰之。 

六、存摺補登：⽴約⼈使⽤⾦融卡不受累積提款、轉帳次數或累計提款⾦額或進⾏⾮約定帳⼾轉帳累記⾦額須補登存摺，否則無法使⽤
⾦融卡之限制。 

第 5 ⾴，共 17 ⾴



七、銀⾏協助事項：⽴約⼈使⽤⾦融卡辦理轉帳交易，應仔細檢核⼊⼾之⾦融機構代號、帳號與⾦額，倘因⽴約⼈申請或操作轉⼊之⾦
融機構代號、存款帳號或⾦額錯誤，致轉⼊他⼈帳⼾或誤轉⾦額時，⼀經⽴約⼈通知 貴⾏，貴⾏應即辦理以下事項： 
(⼀)依據相關法令提供該筆交易之明細及相關資料。 
(⼆)協助通知轉⼊⾏處理。 
(三)回報處理情形。 

⼋、交易⾏為之效⼒：⽴約⼈如以⾦融卡及密碼在 貴⾏或參加⾦融資訊系統跨⾏連線之⾦融單位之⾃動化服務設備或其他設備進⾏交易
時，其交易與憑存摺印鑑所為之交易⾏為，具有同等之效⼒。 

九、交易時點之認定： 
跨⾏交易於星期⼀⾄星期五以下午三點三⼗分為帳務劃分點。超逾帳務劃分點暨⾮營業⽇之交易，均歸屬次⼀營業⽇之帳務處理。
交易是否係逾時交易，以 貴⾏接獲檔案或資料之時間為準。 

⼗、國內提領外幣：⽴約⼈為年滿⼗六歲之⾃然⼈(含外國⾃然⼈)得使⽤⾦融卡領取外幣，於國內⾃動化服務設備所領取之外幣⾦額按交
易當時 貴⾏掛牌外幣現鈔賣出匯率折合新臺幣⾦額扣帳（其他⼿續費詳如第⼗四條）。 

⼗⼀、外幣交易授權結匯：⽴約⼈依前條持⾦融卡進⾏外幣交易時，授權 貴⾏為中華⺠國境內之結匯代理⼈，依中央銀⾏相關規定及雙
⽅約定，辦理結匯⼿續。 

⼗⼆、⾦融卡功能之終⽌或暫停：⽴約⼈得隨時終⽌本⾦融卡服務功能之約定，除電話掛失外，應親⾃⾄ 貴⾏辦理。如有下列情事之⼀
者，貴⾏得隨時終⽌或暫時停⽌提供⾦融卡之功能： 
(⼀)⾦融卡遭偽、變造或作為洗錢、詐欺等不法之⽤途。 
(⼆)⽴約⼈之帳⼾經依法令規定列為暫停給付、警⽰或衍⽣管制帳⼾。 
(三)⽴約⼈違反法令規定、損及 貴⾏權益或有其他不法⾏為。 

⼗三、密碼使⽤錯誤次數及卡⽚留置、鎖卡之處理：⽴約⼈使⽤⾦融卡進⾏交易，如輸⼊密碼錯誤連續達  次、 忘記取回⾦融卡、使⽤
已掛失之⾦融卡進⾏交易或其他原因之情形，遭⾃動化服務設備鎖卡或留置時，除雙⽅另有約定外，⽴約⼈應親持身分證明⽂件
及原留印鑑分別依下列⽅式辦理： 
(⼀)⾦融卡遭鎖卡時，得⾄原開⼾⾏或 貴⾏指定處所辦理解鎖。 
(⼆)⾦融卡遭留置時，應⾃留置之次⽇起算個營業⽇內⾄原開⼾⾏取回或換發新卡，逾期個⽉未取回，貴⾏得將⾦融卡註銷。

⼗四、費⽤計收、調整及揭⽰：⽴約⼈使⽤⾦融卡所為各項交易或服務所⽣之費⽤如下： 
(⼀)交易⼿續費類： 

、國內跨⾏提款:每次為新臺幣元。 
、國內跨⾏轉帳: 

()新臺幣元(含)以下，每⼀存款帳⼾，每⽇優惠次免收⼿續費，逾次者，每筆收費為新臺幣元(當⽇未使⽤之優惠次
數不累計⾄隔⽇使⽤)。 

()新臺幣元⾄,元(含)以下，每筆收費為新臺幣元。 
()逾新臺幣,元以上，每筆收費為新臺幣元。 

、國內跨⾏存款：每次為新臺幣元。 
本款第、⽬之費⽤雙⽅同意⾃⽴約⼈帳⼾扣繳，第⽬之費⽤則於每次交易⾦額內扣繳。 

(⼆)服務費⽤類： 
、卡⽚解鎖:免費。 
、補/換發新卡:每次為新臺幣元，本費⽤於申請時向⽴約⼈收取。 
、簽帳⾦融卡掛失費:新臺幣元，本費⽤於次期帳單列⽰收取。 

第⼀項費⽤應以顯著⽅式於 貴⾏營業場所及網站公開揭⽰。 
第⼀項第(⼆)款之服務費⽤，⾮經 貴⾏證明卡⽚須解鎖或補、換發係因可歸責於⽴約⼈之事由所致者，不得收取之。⽴約⼈因卡
⽚須解鎖或補、換發，而發⽣損害者， 貴⾏應負賠償責任，但貴⾏證明其就卡⽚須解鎖或補、換發係不可歸責者，不在此限。 

⼗五、⾦融卡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約⼈應妥善保管⾦融卡，如有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或密碼洩漏、遺忘
等情形時，應即親持身分證明⽂件及原留印鑑或電話向 貴⾏辦理掛失⼿續。未辦理掛失⼿續前而遭冒⽤，貴⾏已經付款者，視為
對⽴約⼈已為給付。但 貴⾏或其他⾃動化服務設備所屬⾦融機構對資訊系統之控管有未盡善良管理⼈注意義務，或有其他可歸責
之事由，致⽴約⼈密碼被冒⽤或盜⽤者，仍應由 貴⾏負責。 

⼗六、出借、轉讓或質押之禁⽌：⽴約⼈應⾃⾏保管使⽤⾦融卡，如有出借、轉讓或質押者，⽴約⼈應⾃負其責。 
⼗七、複製或改製之禁⽌：⽴約⼈不得有複製或改製⾦融卡之⾏為。 
⼗⼋、⾦融卡及其密碼係由貴⾏製作， 貴⾏有權決定卡⽚之發放及提供之功能，如⽴約⼈違反本約定事項之條款或有關之業務規定，貴

⾏得將卡⽚收回、暫停或終⽌卡⽚之使⽤。 
⼗九、被鎖定之Combo晶⽚卡及晶⽚⾦融卡，⾃動化服務機器不留置卡⽚，⽴約⼈應依規定申請換發或解除鎖定。 
廿、因⾃動化服務機器故障致無法操作而營業單位端末系統未故障者，⽴約⼈得在營業時間內持卡赴櫃台填寫取款憑條，親簽與卡⽚背

⾯客⼾簽名樣式相符後，依 貴⾏規定之⾦額範圍內辦理無摺提款，此取款憑條與提⽰存摺並簽蓋原留印鑑之取款憑條具有同等效
⼒。 

廿⼀、⽴約⼈使⽤⾦融卡轉帳⼊⼾時間： 
(⼀)轉⼊之帳⼾為 貴⾏活期性存款帳⼾者，於⾃動化服務機器營業時間內均得辦理。 
(⼆)轉⼊之帳⼾為其他⾏庫帳⼾，或由其他⾏庫⾃動化服務機器轉⼊者，悉依各該⾏庫規定之時間辦理。 

廿⼆、⽴約⼈使⽤⾦融卡交易，其記錄在未經補登於存摺前，如存摺與 貴⾏帳上餘額不符時，概以貴⾏帳載餘額為準。但經⽴約⼈核對
貴⾏提出之交易記錄，其不符部分經貴⾏查證，確為 貴⾏記載數額或結存餘額有錯誤時，貴⾏應更正之。 

廿三、如因停電、線路中斷或電腦故障致無法使⽤⾃動化服務機器時，或因可歸責於⽴約⼈之事由致無法完成交易時，⽴約⼈均不得對
貴⾏或參與⾃動化服務機器共同作業之有關單位主張權利。 

廿四、貴⾏因電腦故障或線路中斷，以致不能提供本契約之服務時，⽴約⼈仍能親赴 貴⾏櫃台提領帳⼾款項；但因貴⾏無法得知電腦故
障或線路中斷前⽴約⼈已提領之款項，因此⽴約⼈應同意 貴⾏得視⽴約⼈往來狀況彈性酌予提領，如有溢領情事並應即時返還。 

廿五、⽴約⼈如為公司、機關、團體組織時，⾦融卡之使⽤、保管及其他衍⽣之⾏為，均視為⽴約⼈及其負責⼈之⾏為，餘⽐照本約定
事項其他各條款辦理。 

國際使⽤： 
廿六、⽴約⼈係年滿⼗六歲之⾃然⼈(含外國⾃然⼈)，其卡⽚始具有國際提款之功能，本項限制依有關外匯法令規定之年齡限制變更而從

其規定。 
廿七、⾦融卡若在國外被機器收回時，請⽴約⼈在廿四小時內向⾃動化服務機器所屬當地⾦融機構出⽰護照並簽名，經核對無誤後取

回，或⾃該事件發⽣後⼀⼋○天內持交易憑證向開⼾⾏辦理相關⼿續。 
廿⼋、⽴約⼈於國際使⽤需遵照當地之⾃動化服務機器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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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約⼈持晶⽚⾦融卡，於國外各地設置之⾃動櫃員機或其他通路設備，進⾏提款或餘額查詢等各種交易時，應依該系統及該機器
設備所提供之服務項⽬及營業時間為限。其因而衍⽣之各項費⽤，同意由 貴⾏逕⾃⽴約⼈新臺幣活期（儲蓄）存款帳⼾內扣取
之。 

卅、　結匯申報約定⽴約⼈使⽤晶⽚⾦融卡，於國外⾃動化服務機器提領外幣現鈔，除確認結購幣別、⾦額、結匯性質及受款地區國別
外，應確認其本年度（⾃每年元⽉⼀⽇起⾄同年⼗⼆⽉三⼗⼀⽇⽌）累計結匯⾦額，未逾中央銀⾏所訂額度，並授權結算代理銀
⾏為⽴約⼈之外幣結匯代理⼈，依前述確認事項，向中央銀⾏申報及辦理結匯⼿續等事宜。 

卅⼀、匯率及⼿續費約定： 
(⼀)⽴約⼈使⽤具CIRRUS、PLUS、MasterCard或VISA標誌之國外⾃動化服務機器提領當地貨幣時，先按國際清算中⼼所公佈

之匯率折算為美元。⽴約⼈同意依該中⼼標準收取⼿續費：新臺幣元+交易⾦額1%（簽帳⾦融卡為新臺幣元+交易⾦額
.%），再按 貴⾏當⽇之美元掛牌匯率折算為新臺幣⾃帳⼾內扣取。 

(⼆)⽴約⼈使⽤有⾦融資訊系統跨⾏業務標章之國外⾃動化服務機器提領外幣現鈔，按貴⾏按結算代理銀⾏依約所列之結匯⽇匯率
處理及轉換為新臺幣結付，並依下列約定收取⼿續費： 
.於⽇本提領外幣現鈔部分，⽴約⼈應按每筆⽇幣元加計提領⾦額0.8%(最低收取⼿續費為⽇幣元)，並依前述匯率轉

換為新臺幣，⽀付 貴⾏國外交易⼿續費。 
.於港澳地區提領外幣現鈔部分，⽴約⼈應按每筆新臺幣元，⽀付 貴⾏國外交易⼿續費。 

卅⼆、提款限額約定：⽴約⼈於國外⾃動化服務機器提領外幣現鈔均以新臺幣結付。⽴約⼈於國外⾃動化服務機器提領外幣現鈔單筆等
值限額為新臺幣萬元，每⽇提領⾦額並應與⽴約⼈該⽇於⾃動櫃員機提領新臺幣現鈔之⾦額合併計算，不得超過等值新臺幣萬
元，並依有關中央銀⾏外匯法令之規定處理，⽴約⼈應⾃⾏控管不得超過中央銀⾏規定之外匯額度，並同意及悉數承認 貴⾏逕依
有關外匯法令規定，據實代為結匯申報，絕無異議。 

卅三、帳款疑義處理：⽴約⼈對國外提款⾦額有疑義時，應⾃交易⽇起營業⽇內，持該交易憑證，向 貴⾏原開⼾單位辦理相關⼿
續。 

卅四、使⽤約定：⽴約⼈使⽤晶⽚⾦融卡，於國外各地設置之⾃動櫃員機或其他通路設備，進⾏提款或餘額查詢等各種交易時，應遵照
當地相關規定辦理。 

　 
晶⽚⾦融卡消費扣款(Smart Pay)約定事項 

⼀、⽤詞定義 
（⼀）晶⽚⾦融卡：指由⾦融機構發⾏之具晶⽚之⾦融卡，供⽴約⼈憑卡進⾏提款、轉帳或消費扣款等交易。 
（⼆）晶⽚⾦融卡消費扣款功能：指⽴約⼈向實體或虛擬之特約商店進⾏物品、勞務或其他交易時，使⽤發卡機構核發之晶⽚⾦融卡及

⽴約⼈設定之晶⽚密碼，委託發卡機構直接由⽴約⼈其晶⽚⾦融卡之指定帳⼾即時扣款，轉⼊收單機構或特約商店帳⼾之功能，
包括消費扣款(固定及變動費率)、沖正、退費、預先授權及授權完成等交易。 

（三）收單機構：指與特約商店約定提供⽴約⼈消費扣款事宜之⾦融機構。 
（四）特約商店：指提供物品、勞務或其他交易經與收單機構簽約，受理⽴約⼈以晶⽚⾦融卡繳付消費款，並具

有 Smart Pay標誌者。
（五）交易紀錄：指⽴約⼈憑晶⽚⾦融卡消費扣款時之單據或電⼦訊息。 
⼆、使⽤須知 
（⼀）⽴約⼈應妥善保管晶⽚⾦融卡及密碼，並明確暸解所有憑晶⽚⾦融卡及密碼進⾏消費扣款之交易，均視同本⼈之交易⾏為，與憑

存摺及填具取款憑條加蓋原留印鑑之提款或轉帳，具同等效⼒。 
（⼆）⽴約⼈使⽤晶⽚⾦融卡於實體或虛擬之特約商店，進⾏消費扣款、退費或取消交易時，應⾃⾏留存交易紀錄，以供核對之⽤。 
（三）⽴約⼈於特約商店進⾏消費扣款交易，經使⽤⾦融卡並輸⼊約定密碼後，視為啟⽤消費扣款服務功能以完成交易。 
三、消費扣款限額：除另⾏約定外，交易每筆限額新臺幣萬元，每⽇限額新臺幣萬元，⽴約⼈消費扣款指定帳⼾之可⽤餘額不⾜⽀

付消費帳款或消費帳款逾前述約定限額時， 貴⾏並無扣款義務。 
四、消費糾紛及帳款疑義之處理 
（⼀）⽴約⼈明確瞭解晶⽚⾦融卡及密碼，於特約商店進⾏消費扣款交易，與現⾦交易並無不同。 

⽴約⼈不得以與特約商店間消費交易所⽣之糾紛對抗 貴⾏。⽴約⼈如與特約商店發⽣相關消費爭議(包括但不限於商品或服務之品
質、數量、⾦額等)，皆應向特約商店尋求解決，不得以此作為向 貴⾏請求返還帳款之依據。 

（⼆）⽴約⼈對消費帳款有疑義時，得向貴⾏請求複查， 貴⾏應提供交易紀錄協助核對。 
五、卡⽚被竊、遺失或其他喪失占有：⽴約⼈如有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第三⼈占有晶⽚⾦融卡之情形，應儘速以電話或其

他約定之⽅式通知 貴⾏，或⾄其他經貴⾏指定機構辦理掛失停⽤⼿續，並繳交有關⼿續費⽤。如未繳費⽤者，同意貴⾏得逕⾃⽴約
⼈之帳⼾內扣繳。 

六、銀⾏義務： 貴⾏應以善良管理⼈之注意，為⽴約⼈處理晶⽚⾦融卡消費扣款及帳務事宜。有關⽴約⼈消費扣款帳務資訊之揭露， 貴
⾏應以存摺或其他約定之⽅式，提供每筆交易紀錄以供⽴約⼈核對。 

七、業務委託：⽴約⼈同意 貴⾏晶⽚⾦融卡消費扣款之相關作業或附隨業務，得依主管機關規定，委託第三⼈辦理。惟第三⼈於電腦處
理及利⽤⽴約⼈個⼈資料時，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並保守秘密。 

感應式⾦融卡約定事項 

⼀、持感應式⾦融卡可於特約商店以感應⽅式進⾏「消費扣款」交易。 
⼆、感應式交易⾦額限制： 

(⼀)⽴約⼈所持感應式⾦融卡僅得於國內特約商店進⾏消費，倘單筆消費額於新臺幣仟元（含）以下者，免插卡輸⼊密碼，即可以
感應式交易付款；若逾新臺幣仟元，應以插卡輸⼊密碼⽅式進⾏交易。 

(⼆)⽴約⼈進⾏感應式交易付款⾦額累計逾新臺幣仟元時，應先以插卡輸⼊密碼⽅式進⾏交易後，始得繼續以感應式交易付款，其
後再逾新臺幣仟元時亦同。 

(三)每⽇限額新臺幣萬元，消費扣款指定帳⼾之可⽤餘額不⾜⽀付消費帳款或消費帳款逾前述約定限額時， 貴⾏並無扣款義務。 
三、感應式⾦融卡遺失、被竊、滅失或其他喪失占有： 

(⼀)感應式⾦融卡係屬 貴⾏所有，⽴約⼈應盡善良管理⼈之注意使⽤並保管該卡，避免卡⽚遺失、滅失、詐取、被竊或遭第三⼈占
有，若有前述情形發⽣，應盡速通知 貴⾏辦理卡⽚掛失停⽤⼿續。惟如 貴⾏認為有必要時，應於受理掛失⼿續⽇起⽇內通知
⽴約⼈，要求受通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以書⾯補⾏通知 貴⾏。⽴約⼈辦理掛失停⽤⼿續時起，被冒⽤所發⽣之損失
概由貴⾏負擔。 

(⼆)有下列情事之⼀者，⽴約⼈仍應負擔辦理掛失停⽤⼿續後被冒⽤之損失： 
、第三⼈冒⽤為⽴約⼈容許或故意將感應式⾦融卡交其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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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故意或重⼤過失將使⽤之使⽤者密碼使第三⼈知悉者。 
、⽴約⼈與第三⼈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為或共謀詐欺者。 

四、未辦理掛失⼿續前遭冒⽤，貴⾏已經付款者，視為對⽴約⼈已為給付。 
五、疑義帳款之處理程序： 

(⼀)⽴約⼈明確瞭解於特約商店進⾏感應式交易付款與現⾦交易並無不同，如與特約商店發⽣相關爭議(包括但不限於商品或服務之
品質、數量及⾦額等)，皆應向特約商店尋求解決，不得以此作為向 貴⾏請求返還帳款之依據，⽴約⼈不得以特約商店間銷售交
易所⽣之糾紛對抗 貴⾏。 

(⼆)⽴約⼈於消費⽇內，如對交易明細有疑義，得敘明理由及備⿑ 貴⾏要求之證明⽂件(如退款單收執聯等)通知貴⾏協助處理。 
六、除本約定條款另有約定者外，⽴約⼈應⼀併遵守貴⾏⾦融卡消費扣款功能及⾦融卡約定事項之相關規定。 

其他約定事項 
⼀、⽴約⼈因使⽤⾦融卡提款、轉帳、通匯、繳稅、繳費、消費扣款、⾦融帳⼾查詢等跨⾏業務之服務，同意 貴⾏、該筆⾦融卡交易往

來之⾦融機構、財團法⼈⾦融聯合徵信中⼼、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經⾏政院⾦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農業⾦融主管機關許可
設⽴或營業之機構，在完成上述跨⾏業務服務之⽬的內，得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其個⼈資料。 貴⾏⾮經⽴約⼈
同意或依其他法令規定，不得將其個⼈資料提供予上述機構以外之第三⼈利⽤。 

⼆、申訴管道： 
服務專線：--按。 
電⼦信箱(E-MAIL)：臺灣企銀網站https://www.tbb.com.tw 客服信箱。

三、⽂書之送達：⽴約⼈同意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相關⽂書之送達處所，倘⽴約⼈或其聯絡⼈之地址變更，⽴約⼈應即以書⾯或其他
約定⽅式通知 貴⾏，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如⽴約⼈未以書⾯或依約定⽅式通知變更地址時， 貴⾏仍以本契約所載
之地址或最後通知⽴約⼈之地址為送達處所，於通知發出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即推定為已送達。 

四、本約款若有未盡事宜，依開⼾總約定書等相關約定事項辦理。 
五、因本契約涉訟時，雙⽅同意以⽴約所在地之地⽅法院為第⼀審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七條或⺠事訴訟法第四百三⼗

六條之九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 

陸、 電話銀⾏服務約定事項（PH） 
⼀、電話銀⾏服務⾃⽴約⽇起使⽤，由貴⾏於申請同時掣發⼀組四位數識別密碼做為初始密碼，⽴約⼈於⾸次使⽤前必需辦理變更⽅可

正式啟⽤，另密碼有洩漏之虞時，應隨時以本項服務「密碼變更」功能變更為新密碼。 
⼆、⽴約⼈應⾃⾏負責對密碼之保密，貴⾏有權認定凡憑有效之密碼使⽤之服務，均係由⽴約⼈親⾃為之，如因密碼洩漏所引致之糾

紛，概由⽴約⼈⾃⾏負責與貴⾏無涉。 
三、⽴約⼈憑密碼使⽤轉帳或等同轉帳之服務，其⾏為與簽發票據或填具取款憑條或交付存單憑證並加蓋原留印鑑之取款或轉帳具同等

效⼒。 
四、⽴約⼈使⽤電話銀⾏服務後，所持存摺或存單資料與貴⾏記載數額不符時，以貴⾏帳載之數額為準。但經⽴約⼈核對貴⾏提出之交

易記錄，其不符部份經貴⾏查證，確為貴⾏帳載數額有錯誤時，貴⾏應更正之。 
五、⽴約⼈使⽤電話銀⾏轉帳服務係以電話逐次委託、逐筆轉帳⽅式辦理，每次操作轉⼊之帳號（含預先登錄之帳號），係經⽴約⼈核

對確認無誤，倘因轉⼊帳號錯誤，致轉⼊他⼈名義帳⼾或無法⼊⼾之帳⼾時，除可歸責於貴⾏之原因外，其⼀切損失及因⼊⼾錯誤
而衍⽣之違約⾦、延滯息或其他費⽤概由⽴約⼈⾃⾏負責，與貴⾏無涉。 

六、⽴約⼈使⽤電話銀⾏服務所輸⼊之密碼連續錯誤超過三次，即停⽌該⼾之電話銀⾏服務，⽴約⼈必須向貴⾏辦理密碼重置，並俟貴
⾏完成鍵機⼿續正式啟⽤後，始可繼續使⽤電話銀⾏所提供之各項服務。 

七、⽴約⼈使⽤電話銀⾏轉帳，轉出帳號幣別之⾦額⾃動換算成轉⼊帳號幣別之⾦額；轉⼊⾦額若為新台幣計⾄「元」，若為外幣則依
本⾏現⾏各幣別規定辦理。 

⼋、⽴約⼈辦理⽀票存款帳⼾款項之撥轉，如因轉⼊款項之遲延或撥轉之誤失而遭致退票時，概由⽴約⼈⾃⾏負責，與貴⾏無涉。 
九、⽴約⼈辦理定期性存款續存，限已到期或逾期並以同科⽬、同期間及同計息⽅式，在本⾏續存規定期限內辦理；如辦理續存當時，

無原存單期別或計息⽅式之牌告利率，則以較低期別之牌告利率為準。辦理定期性存款⾃動轉期，限轉相同科⽬、同期間及同計息
⽅式，並於到期⽇前⼀⽇：前辦理；如辦理⾃動轉期當時，無原存單期別或計息⽅式之牌告利率時，則先適⽤不同計息⽅式之
牌告利率，如無該牌告利率，再以較低期別之牌告利率為準。 

⼗、⽴約⼈辦理定期性存款續存或⾃動轉期時，如屬定期存款及存本取息儲蓄存款，則僅本⾦部份辦理續存或⾃動轉期，利息部份如有
指定轉帳帳號則⾃動轉⼊該帳號，如無指定轉帳帳號則由⽴約⼈赴開⼾⾏領取。如屬整存整付儲蓄存款並有指定轉帳帳號時，本⾦
辦理續存或⾃動轉期，利息⾃動轉⼊該帳號，如無指定轉帳帳號則本息⼀併續存或⾃動轉期。 

⼗⼀、⽴約⼈使⽤電話銀⾏辦理新台幣轉外幣或外幣轉新台幣暨外幣轉外幣之幣別種類，以本⾏現⾏掛牌利率之幣別為限，且外匯活期
性存款帳⼾內所有幣別之存款皆可辦理轉出或轉⼊。 

⼗⼆、⽴約⼈利⽤電話銀⾏辦理即時轉帳或預約轉帳，其新台幣活期性存款與外匯活期性存款互轉，依同⼀存⼾轉出之新台幣帳⼾與外
匯帳⼾個別累計，每⽇轉出⾦額不得超過等值新台幣五⼗萬元（不含）；外幣互轉其轉出帳⼾每⽇無最⾼轉帳⾦額限制。惟本項
⾦額限制，貴⾏得配合主管機關規定暨視實際需要調整之，不另⾏通知。新台幣相互間之轉帳限額另依貴⾏業務規定辦理。 

⼗三、⽴約⼈憑電話銀⾏辦理新台幣與外幣間活期性存款即時轉帳，美⾦匯率以小額掛牌匯率承做，其他幣別依掛牌即期匯率承做；外
幣間轉帳，依「轉換匯率」承做。但遇外匯市場匯率波動劇烈時，貴⾏得暫停受理。外匯活期存款預約轉帳匯率，以實際轉帳⽇
：之掛牌匯率承做。 

⼗四、⽴約⼈辦理與外匯有關之電話銀⾏轉帳交易，應遵照中央銀⾏公佈之「外匯收⽀或交易申報辦法」辦理。貴⾏有權逕依有關外匯
法令之規定，據實代⽴約⼈為結匯申報，⽴約⼈應悉數承認，絕不得異議。如獲悉⽴約⼈已超出其使⽤之外匯限額或依法不得辦
理時，貴⾏有權拒絕受理。 

⼗五、⽴約⼈完成轉帳帳號約定後，即可進⾏預約轉帳服務，期限最⻑六個⽉，並⾄遲須於轉帳⽇前⼀⽇：前完成預約⼿續。同⼀
帳號於同⼀預約⽇期可重複申請預約轉帳，同⼀轉帳⽇之預約轉帳⾦額與即時轉帳⾦額合併計算轉帳限額。⽴約⼈欲取消預約轉
帳交易，⾄遲須於預約轉帳⽇前⼀⽇：前完成語⾳取消程序。 

⼗六、⽴約⼈預約之轉帳⽇如遇例假⽇，除外匯轉帳之轉帳⽇順延⾄次⼀營業⽇外，其他轉帳仍以例假⽇為轉帳⽇。 
⼗七、⽴約⼈預約轉帳⽇，遇存款不⾜或遭圈存、扣押或因匯率變動致約定轉帳⾦額超過可動⽀之存款餘額時，轉帳交易即⾃動取消，

貴⾏不另⾏通知。 
⼗⼋、因電腦系統故障或線路中斷或天然災害停⽌營業時，貴⾏得暫停電話銀⾏服務；如貴⾏電腦主機故障超逾中午：尚未恢復運

作時，停⽌該⽇應執⾏之預約轉帳交易。⽴約⼈於暫停服務期間持存摺⾄貴⾏營業單位提款時，不得溢領款項，有關提領⾦額之
限制，依貴⾏相關業務章則規定辦理。 

⼗九、⽴約⼈得隨時變更及終⽌本約定事項，但應親⾃到貴⾏以書⾯辦理，在貴⾏尚未辦妥登錄前，其憑有效之密碼使⽤之服務，概由
⽴約⼈⾃⾏負責，與貴⾏無涉。⽴約⼈如辦理終⽌往來，其未屆轉帳⽇之各項預約交易，均停⽌執⾏轉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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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同意⽀付跨⾏轉帳每筆交易⼿續費⼗五元。⽴約⼈使⽤電話銀⾏各項服務，同意逕依貴⾏或其他業務往來機構所訂收費標
準扣收各項資費，並授權貴⾏⾃⽴約⼈所約定之轉出帳號扣繳。收費標準於訂約後如有變更或調整，貴⾏應於⽣效⽇六⼗⽇前以
顯著⽅式於營業場所、貴⾏網站公告其內容，使⽴約⼈得知調整費⽤，⽴約⼈若對於該變更或調整有異議時，得於前開公告期間
內終⽌本約定事項，逾期未終⽌者，視為同意該變更或調整。其交易時間、轉帳⽇期、帳務切割點、累計交易限額及其他操作規
定等，除本約定事項其他條款另有規定外，悉依貴⾏有關業務章則規定辦理。 

⼆⼀、⽴約⼈使⽤電話銀⾏服務，同意貴⾏對所有有關之紀錄（含交易⽇期、時間、申請⼈、交易⽅式、⾦額及處理情形），對相關之
客⼾均有最終、確定之約束⼒。 

⼆⼆、⽴約⼈使⽤電話銀⾏服務，電腦將定期列印對帳單供⽴約⼈核對，如於接獲貴⾏電⼦銀⾏交易對帳單後四⼗五⽇內未提出異議
者，視為內容核對無誤。 

⼆三、⽴約⼈如對本契約有爭議，申訴管道如下： 
(⼀)免付費服務電話：--#。 (⼆)電⼦信箱：臺灣企銀網站 https://www.tbb.com.tw 客服信箱。 

柒、 企業⼾網路銀⾏約定事項（WE） 
⼀、共通約定事項 
(⼀)貴⾏資訊 

、貴⾏名稱： 臺灣中小企業銀⾏ 
、申訴及客服專線：-- 
、網址：https://www.tbb.com.tw 
、地址： 臺北市塔城街號 
、傳真號碼：- 
、貴⾏電⼦信箱：臺灣企銀網站 https://www.tbb.com.tw 客服信箱（tbb@mail.tbb.com.tw）。 

(⼆) 適⽤範圍 
本契約係網路銀⾏業務（含⾏動銀⾏）服務之⼀般性共同約定，除個別契約另有約定外，悉依本契約之約定。 
個別契約不得牴觸本契約。但個別契約對⽴約⼈之保護更有利者，從其約定，所指之保護，不含貴⾏基於業務考量所為之各項作業
推廣措施。 
本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三) 名詞定義 
、「網路銀⾏業務」：指⽴約⼈端電腦經由網際網路或⾏動網路與貴⾏電腦連線，無須親赴貴⾏櫃台，即可直接取得貴⾏所提供之

各項⾦融服務。 
、「電⼦⽂件」：指貴⾏或⽴約⼈經由網路連線傳遞之⽂字、聲⾳、圖⽚、影像、符號或其他資料，以電⼦或其他以⼈之知覺無法

直接認識之⽅式，所製成⾜以表⽰其⽤意之紀錄，而供電⼦處理之⽤者。 
、「數位簽章」：指將電⼦⽂件以數學演算法或其他⽅式運算為⼀定⻑度之數位資料，以簽署⼈之私密⾦鑰對其加密，形成電⼦簽

章，並得以公開⾦鑰加以驗證者。 
、「憑證」：指載有簽章驗證資料，⽤以確認簽署⼈身分、資格之電⼦形式證明。 
、「私密⾦鑰」：係指具有配對關係之數位資料中，由簽署⼈保有，⽤以製作數位簽章者。 
、「公開⾦鑰」：係指具有配對關係之數位資料中，對外公開，⽤以驗證數位簽章者。 
、「⾏動銀⾏」：指⽴約⼈下載貴⾏所提供之⾏動銀⾏軟體，並使⽤智慧型⼿機經由網際網路或⾏動網路與貴⾏電腦連線，無須親

赴貴⾏櫃台，即可直接取得貴⾏所提供之各項⾦融服務。 
、「服務時間」：除了另⾏公告服務時間之項⽬外，提供⼆⼗四小時服務。 

(四) 網⾴之確認 
⽴約⼈使⽤網路銀⾏前，請先確認網路銀⾏正確之網址，才使⽤網路銀⾏服務；如有疑問，請撥打客服專線詢問。 
貴⾏應以⼀般⺠眾得認知之⽅式，告知⽴約⼈網路銀⾏應⽤環境之⾵險。 
貴⾏應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隨時維護網站的正確性與安全性，並隨時注意有無偽造之網⾴，以避免⽴約⼈之權益受損。 

(五) 服務項⽬ 
貴⾏應於本契約載明提供之服務項⽬，如於網路銀⾏網站呈現相關訊息者，並應確保該訊息之正確性，其對⽴約⼈所負之義務不得
低於網站之內容。 

(六) 連線所使⽤之網路 
貴⾏及⽴約⼈同意使⽤網路進⾏電⼦⽂件傳送及接收。 
貴⾏及⽴約⼈應分別就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與各該網路業者簽訂網路服務契約，並各⾃負擔網路使⽤之費⽤。 

(七) 電⼦⽂件之接收與回應 
貴⾏接收含數位簽章或經貴⾏及⽴約⼈同意⽤以辨識身分之電⼦⽂件後，除查詢之事項外，貴⾏應提供該交易電⼦⽂件中重要資訊
之網⾴供⽴約⼈再次確認後，即時進⾏檢核及處理，並將檢核及處理結果，以電⼦⽂件之⽅式通知⽴約⼈。 
貴⾏或⽴約⼈接收來⾃對⽅任何電⼦⽂件，若無法辨識其身分或內容時，視為⾃始未傳送。但貴⾏可確定⽴約⼈身分時，應⽴即將
內容無法辨識之事實，以電⼦⽂件之⽅式通知⽴約⼈。 

(⼋) 電⼦⽂件之不執⾏ 
如有下列情形之⼀，貴⾏得不執⾏任何接收之電⼦⽂件： 
、有具體理由懷疑電⼦⽂件之真實性或所指定事項之正確性者。 
、貴⾏依據電⼦⽂件處理，將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者。 
、貴⾏因⽴約⼈之原因而無法於帳⼾扣取⽴約⼈所應⽀付之費⽤者。 

貴⾏不執⾏前項電⼦⽂件者，應同時將不執⾏之理由及情形，以電⼦⽂件之⽅式通知⽴約⼈，⽴約⼈受通知後得以電話或電⼦郵
件⽅式向貴⾏確認。 

(九) 電⼦⽂件交換作業時限 
電⼦⽂件係由貴⾏電腦⾃動處理，⽴約⼈發出電⼦⽂件，經⽴約⼈依(七)第⼀項貴⾏提供之再確認機制確定其內容正確性後，傳送⾄
貴⾏後即不得撤回。但未到期之預約交易在貴⾏規定之期限內，得撤回、修改。 
若電⼦⽂件經由網路傳送⾄貴⾏後，於貴⾏電腦⾃動處理中已逾貴⾏營業時間時（營業時間：為星期⼀⾄星期五（例假⽇除外）及
政府公告補上班⽇，上午九時⾄下午三時三⼗分），貴⾏應即以電⼦⽂件通知⽴約⼈，該筆交易將改於次⼀營業⽇處理或依其他約
定⽅式處理。 

(⼗) 系統故障之權宜處理 
⽴約⼈同意當連線設備或貴⾏系統或第三⼈網路服務業系統發⽣故障時，貴⾏得採⾏必要之權宜措施處理。 

(⼗⼀) 費⽤ 
⽴約⼈⾃使⽤本契約服務之⽇起，同意依貴⾏「法⼈⼾網路銀⾏收費標準」所訂定之收費標準繳納相關費⽤，並授權貴⾏⾃⽴約⼈
之帳⼾內⾃動扣繳；如未記載者，貴⾏不得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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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收費標準於訂約後如有調整者，貴⾏應於貴⾏網站之明顯處公告其內容，並以電⼦⽂件之⽅式使⽴約⼈得知（以下稱通知）調
整之內容。 
第⼆項之調整如係調⾼者，貴⾏應於網⾴上提供⽴約⼈表達是否同意費⽤調⾼之選項。⽴約⼈未於調整⽣效⽇前表⽰同意者，貴⾏
將於調整⽣效⽇起暫停⽴約⼈使⽤網路銀⾏⼀部或全部之服務。⽴約⼈於調整⽣效⽇後，同意費⽤調整者，貴⾏應⽴即恢復網路銀
⾏契約相關服務。 
前項貴⾏之公告及通知應於調整⽣效六⼗⽇前為之，且調整⽣效⽇不得早於公告及通知後次⼀年度之起⽇。 

(⼗⼆) ⽴約⼈軟硬體安裝與⾵險 
⽴約⼈申請使⽤本契約之服務項⽬，應⾃⾏安裝所需之電腦軟體、硬體，以及其他與安全相關之設備。安裝所需之費⽤及⾵險，由
⽴約⼈⾃⾏負擔。 
第⼀項軟硬體設備及相關⽂件如係由貴⾏所提供，貴⾏僅同意⽴約⼈於約定服務範圍內使⽤，不得將之轉讓、轉借或以任何⽅式交
付第三⼈。貴⾏並應於網站及所提供軟硬體之包裝上載明進⾏本服務之最低軟硬體需求，且負擔所提供軟硬體之⾵險。 
⽴約⼈於契約終⽌時，如貴⾏要求返還前項之相關設備，應以契約特別約定者為限。 

(⼗三) ⽴約⼈連線與責任 
貴⾏與⽴約⼈有特別約定者，必須為必要之測試後，始得連線。 
⽴約⼈對貴⾏所提供之使⽤者代號、密碼、憑證及其它⾜以識別身分之⼯具，應負保管之責。 
⽴約⼈輸⼊前項密碼連續錯誤達五次時，貴⾏電腦即⾃動停⽌⽴約⼈使⽤本契約之服務。⽴約⼈如擬恢復使⽤，應依約定辦理相關
⼿續。惟網路銀⾏未屆轉帳⽇之各項預約轉帳仍屬有效，將於轉帳⽇依預約指⽰轉帳。 

(⼗四) 交易核對 
貴⾏於每筆交易指⽰處理完畢後，以電⼦⽂件、電話或書⾯之⽅式通知⽴約⼈，⽴約⼈應核對其結果有無錯誤。如有不符，應於使
⽤完成之⽇起四⼗五⽇內，以電話或電⼦郵件⽅式通知貴⾏查明。 
貴⾏應於每⽉對⽴約⼈以書⾯或電⼦⽂件⽅式寄送上⽉之交易對帳單（該⽉無交易時不寄）。⽴約⼈核對後如認為交易對帳單所載
事項有錯誤時，應於收受之⽇起四⼗五⽇內，以電話或電⼦郵件⽅式通知貴⾏查明。 
貴⾏對於⽴約⼈之通知，應即進⾏調查，並於通知到達貴⾏之⽇起三⼗⽇內，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以書⾯⽅式覆知⽴約⼈。 

(⼗五) 跨⾏∕跨網交易 
電⼦轉帳為跨⾏或跨網交易時，貴⾏執⾏電⼦訊息之傳送後，不負責他⾏或交換中⼼之⾏為或不⾏為及因該⾏為或不⾏為所造成之
損害。 

(⼗六) 電⼦⽂件錯誤之處理 
⽴約⼈利⽤本契約之服務，其電⼦⽂件如因不可歸責於⽴約⼈之事由而發⽣錯誤時，貴⾏應協助⽴約⼈更正，並提供其他必要之協
助。 
前項服務因可歸責於貴⾏之事由而發⽣錯誤時，貴⾏應於知悉時，⽴即更正，並同時以電⼦⽂件或雙⽅約定之⽅式通知⽴約⼈。 
⽴約⼈利⽤本契約之服務，其電⼦⽂件因可歸責於⽴約⼈之事由而發⽣錯誤時，倘屬⽴約⼈申請或操作轉⼊之⾦融機構代號、存款
帳號或⾦額錯誤，致轉⼊他⼈帳⼾或誤轉⾦額時，⼀經⽴約⼈通知貴⾏，貴⾏應即辦理以下事項： 
、依據相關法令提供該筆交易之明細及相關資料。 
、通知轉⼊⾏協助處理。 
、回報處理情形。 

(⼗七) 電⼦⽂件之合法授權與責任 
貴⾏及⽴約⼈應確保所傳送⾄對⽅之電⼦⽂件均經合法授權。 
貴⾏或⽴約⼈於發現有第三⼈冒⽤或盜⽤使⽤者代號、密碼、憑證、私密⾦鑰，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應⽴即以電話、
電⼦⽂件或書⾯⽅式通知他⽅停⽌使⽤該服務並採取防範之措施。 
貴⾏接受前項通知前，對第三⼈使⽤該服務已發⽣之效⼒，由貴⾏負責。但有下列任⼀情形者，不在此限： 
、貴⾏能證明⽴約⼈有故意或過失。 
、貴⾏依電⼦⽂件、電話或書⾯⽅式通知交易核對資料或帳單後超過四⼗五⽇。惟⽴約⼈有特殊事由致無法通知者，以該特殊事由

結束⽇起算四⼗五⽇，但貴⾏有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針對第⼆項冒⽤、盜⽤事實調查所⽣之鑑識費⽤由貴⾏負擔。 

(⼗⼋) 資訊系統安全 
貴⾏及⽴約⼈應各⾃確保所使⽤資訊系統之安全，防⽌⾮法⼊侵、取得、竄改、毀損業務紀錄或⽴約⼈個⼈資料。 
第三⼈破解貴⾏資訊系統之保護措施或利⽤資訊系統之漏洞爭議，由貴⾏就該事實不存在負舉證責任。 
第三⼈⼊侵貴⾏資訊系統對⽴約⼈所造成之損害，由貴⾏負擔。 

(⼗九) 保密義務 
除其他法律規定外，貴⾏應確保所交換之電⼦⽂件因使⽤或執⾏本契約服務而取得⽴約⼈之資料，不洩漏予第三⼈，亦不可使⽤於
與本契約無關之⽬的，且於經⽴約⼈同意告知第三⼈時，應使第三⼈負本條之保密義務。 
前項第三⼈如不遵守此保密義務者，視為貴⾏義務之違反。 

(⼆⼗) 資料完整 
⽴約⼈使⽤貴⾏所提供之各項服務，如需以書⾯⽅式為之者，⽴約⼈仍須補⾜書⾯資料後⽅屬完成⼿續，惟在尚未補⾜書⾯資料
前，仍應對於完成訊息傳送之交易負責。 

(⼆⼗⼀) 損害賠償責任 
貴⾏及⽴約⼈同意依本契約傳送或接收電⼦⽂件，因可歸責於當事⼈⼀⽅之事由，致有遲延、遺漏或錯誤之情事，而致他⽅當事⼈
受有損害時，該當事⼈應就他⽅所⽣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 紀錄保存 
貴⾏及⽴約⼈應保存所有交易指⽰類電⼦⽂件紀錄，並應確保其真實性及完整性。 
貴⾏對前項紀錄之保存，應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保存期限為五年以上，但其他法令有較⻑規定者，依其規定。 

(⼆⼗三) 電⼦⽂件之效⼒ 
貴⾏及⽴約⼈同意以電⼦⽂件作為表⽰⽅法，依本契約交換之電⼦⽂件，其效⼒與書⾯⽂件相同。但法令另有排除適⽤者，不在此
限。 

(⼆⼗四) ⽴約⼈終⽌契約及變更本服務之內容 
⽴約⼈得隨時終⽌本契約及變更本服務之內容，但應親⾃、書⾯或雙⽅約定⽅式辦理。 

(⼆⼗五) 銀⾏終⽌契約 
貴⾏終⽌本契約時，須於終⽌⽇三⼗⽇前以書⾯通知⽴約⼈。 
⽴約⼈如有下列情事之⼀者，貴⾏得隨時以書⾯或雙⽅約定⽅式通知⽴約⼈終⽌本契約： 
、⽴約⼈未經貴⾏同意，擅⾃將契約之權利或義務轉讓第三⼈者。 
、⽴約⼈依破產法聲請宣告破產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清算程序者。 
、⽴約⼈違反本「共通約定事項」(⼗七)⾄(⼗九)之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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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違反本契約之其他約定，經催告改善或限期請求履⾏未果者。 
本網路銀⾏約定事項之終⽌，以貴⾏辦妥註銷登錄始為⽣效，對於終⽌前發送訊息所需完成或履⾏之義務不⽣任何影響，惟網路銀
⾏未屆轉帳⽇之各項預約轉帳⾃終⽌⽣效起即停⽌轉帳作業。 

(⼆⼗六) 個⼈資料之利⽤ 
⽴約⼈同意貴⾏及與貴⾏有業務往來之機構，於符合其營業登記項⽬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得蒐集、處理或國際傳輸及利⽤⽴約
⼈之個⼈資料。 

(⼆⼗七) 委外作業 
⽴約⼈同意貴⾏得於主管機關核定或核准得委外之作業事項範圍內，將涉及本約定書有關之資訊作業得委託適當之第三⼈處理。 

(⼆⼗⼋) 異常提領規定 
貴⾏因電腦故障或線路中斷，以致不能提供本網路銀⾏服務時，⽴約⼈仍能親赴貴⾏櫃台提領帳⼾款項；但因貴⾏無法得知電腦故
障或線路中斷前⽴約⼈已發送之付款指⽰，因此⽴約⼈同意貴⾏得視⽴約⼈往來狀況彈性酌予提領，如有溢領情事應即時返還。 

(⼆⼗九) 契約修訂 
本契約條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貴⾏以書⾯或雙⽅約定⽅式通知⽴約⼈後，⽴約⼈於七⽇內不為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
款。但下列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六⼗⽇以書⾯或雙⽅約定⽅式通知⽴約⼈，並於該書⾯或雙⽅約定⽅式以顯著明確⽂字載明
其變更事項、新舊約款內容，暨告知⽴約⼈得於變更事項⽣效前表⽰異議，及⽴約⼈未於該期間內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
約款；並告知⽴約⼈如有異議，應於前項得異議時間內通知貴⾏終⽌契約： 
、第三⼈冒⽤或盜⽤使⽤者代號、密碼、憑證、私密⾦鑰，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貴⾏或⽴約⼈通知他⽅之⽅式。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三⼗) ⽂書送達 
⽴約⼈同意以契約中載明之地址為相關⽂書之送達處所，倘⽴約⼈之地址變更，應即以書⾯或其他約定⽅式通知貴⾏，並同意改依
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如⽴約⼈未以書⾯或依約定⽅式通知變更地址時，貴⾏仍以契約中⽴約⼈載明之地址或最後通知貴⾏之
地址為送達處所。 

(三⼗⼀) 法令適⽤ 
本契約準據法，依中華⺠國法律。 

(三⼗⼆) 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而涉訟者，貴⾏及⽴約⼈同意以⽴約所在地之地⽅法院為第⼀審管轄法院，惟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條或⺠事訴訟法
第條之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 

(三⼗三) 標題 
本契約各條標題，僅為查閱⽅便而設，不影響契約有關條款之解釋、說明及瞭解。 

(三⼗四) 契約分存 
本契約壹式貳份，由貴⾏及⽴約⼈各執壹份為憑。 

(三⼗五) 申訴管道 
⽴約⼈如對本契約有爭議，申訴管道如下： 

、免付費服務電話：--#。 
、電⼦信箱(e-mail)：臺灣企銀網站 https://www.tbb.com.tw 客服信箱 

⼆、使⽤電⼦憑證約定事項 
(⼀) 名詞定義 

、⽤⼾憑證機構：指提供憑證服務之憑證機構。 
、註冊中⼼（Registration Authority，RA）：指驗證憑證申請⼈之身分或其他屬性，但不簽發憑證之單位或機構。 

貴⾏為本約定書所稱，擔任⽤⼾憑證機構之註冊中⼼。 
、憑證⽤⼾（Subscribers，SC）：為憑證中識別之主體，持有與憑證中所載公開⾦鑰相對應之私密⾦鑰（private key）。 

憑證⽤⼾（⾃然⼈或⾮⾃然⼈），係憑證作業系統及註冊作業系統之使⽤者，即本約定書所稱之⽴約⼈。 
、信賴憑證者（Relying Parties，RP）：指信賴所收受之憑證⽤⼾憑證及以憑證中所載公開⾦鑰加以驗證之數位簽章者，或信賴

憑證⽤⼾憑證主體之識別身分（或其他屬性）及憑證所載公開⾦鑰之對應關係者。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Certificates Practice Statement；CPS）：指由⽤⼾憑證機構對外公告，⽤以陳述憑證機構據以簽發憑證

及處理其他認證業務之準則。公告網址為：https://www.twca.com.tw/Portal/save/save.html。 
(⼆) ⾦融憑證 

⽤⼾憑證機構提供⽴約⼈⾦融⽤⼾憑證（如⾦融XML憑證、商務XML憑證等）服務，使⽴約⼈得以利⽤⽤⼾憑證機構所簽發之憑證
從事⾦融相關電⼦交易，⽴約⼈申請憑證之註冊及身分識別與鑑別作業由貴⾏建置之註冊認證服務相關系統（以下簡稱註冊中⼼）
執⾏。 

(三) 憑證之使⽤範圍 
⽤⼾憑證機構依據憑證實務作業基準所規範及簽發予⽴約⼈之憑證，⽴約⼈只可使⽤於網路銀⾏相關業務之應⽤及臺灣網路認證公
司網站公告之應⽤，不可使⽤於電⼦簽章法與相關法律規範、主管機關、台灣票據交換所及銀⾏公會明訂禁⽌之應⽤或業務。 
若憑證使⽤範圍及與憑證有關作業規定事項變更時，得逕於貴⾏網站公告。 

(四) 註冊中⼼服務範圍 
註冊中⼼依⽴約⼈申請之電⼦憑證種類，負責傳遞⽴約⼈下列服務： 
、⾦融XML憑證：申請、更新、暫時停⽤、解禁及廢⽌等服務。 
、商務XML憑證：申請、更新及廢⽌等服務。 

(五) 憑證⽤⼾註冊 
、⾦融XML憑證： 

（）⽴約⼈應親赴貴⾏，提供設⽴登記證明⽂件及負責⼈身分證件，供貴⾏確認身分及驗證申請資格後，始完成憑證⽤⼾註
冊，並均應留存影本於貴⾏。 

（）⽴約⼈完成憑證⽤⼾註冊後，使⽤貴⾏交付之網路銀⾏密碼及憑證⽤⼾身分識別（CN）代碼單供⽴約⼈憑以登⼊註冊中⼼
申請簽發憑證。 

（）⽴約⼈於尚未申請憑證前即遺失貴⾏發給憑以登錄註冊中⼼之使⽤者密碼或該使⽤者密碼連續輸⼊錯誤達五次時，應重新
⾄貴⾏辦理密碼重置⼿續。 

（）⽴約⼈載具密碼輸⼊錯誤超逾次數時，應重新⾄貴⾏辦理申請⼿續。 
、商務XML憑證： 

（）⽴約⼈應親赴貴⾏或線上申請辦理，並經貴⾏確認身分及驗證申請資格後，始完成憑證⽤⼾註冊。 
（）⽴約⼈完成憑證⽤⼾註冊後，使⽤貴⾏交付或線上申請時⾃⾏設定之下載密碼，登⼊⾏動銀⾏申請簽發憑證。 
（）⽴約⼈於尚未申請憑證前即遺失下載密碼或逾申請期限或該下載密碼連續輸⼊錯誤達五次時，應重新辦理申請⼿續。 

(六) 憑證申請及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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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登錄註冊中⼼，依憑證申請流程產⽣⾦鑰對及憑證申請檔，經註冊中⼼驗證無誤後，由註冊中⼼將⽴約⼈之身分識別及相關
申請資料傳送⾄⽤⼾憑證機構簽發憑證。 
⽤⼾憑證機構有權決定是否簽發憑證，貴⾏無權⼲涉。 
⽴約⼈於接受⽤⼾憑證機構簽發之⽤⼾憑證時，必須確認憑證資訊之內容為⽴約⼈註冊申請之資訊。如憑證註冊訊息有異動或私密
⾦鑰有安全顧慮時，必須重新註冊、產⽣新⾦鑰對，並向註冊中⼼申請新憑證之簽發。 

(七) 憑證之使⽤及保管 
⽴約⼈必須妥善保管及儲存與憑證相對應之私密⾦鑰及保護密碼，避免遺失、曝露、被篡改或為第三者任意使⽤或竊⽤。當有被冒
⽤、暴露及遺失等不安全之顧慮時，或憑證內⽴約⼈相關之資訊有異動時，或不再使⽤該憑證時，申請⾦融XML憑證服務者必須即
刻向註冊中⼼辦理憑證暫時停⽤或廢⽌，申請商務XML憑證服務者必須即刻向註冊中⼼辦理憑證廢⽌。 
⽴約⼈應正確使⽤⽤⼾憑證機構核發之憑證，以電⼦簽章進⾏各項查詢、轉帳或其他⾦融服務。 

(⼋) 憑證效期 
⽤⼾憑證機構簽發予⽴約⼈之憑證有效期限，依貴⾏與⽤⼾憑證機構所議期限為準，⾄少為⼀年。 

(九) 憑證更新 
⽴約⼈憑證有效期限屆滿前⼀個⽉起⾄到期⽇⽌，應向註冊中⼼申請憑證更新。憑證若已過期則無法執⾏更新，必須重新依本約定
事項(五)及(六)規定辦理。 

(⼗) 憑證暫時停⽤（暫禁） 
、⽴約⼈於憑證有效期間遇有下列情事之⼀，可向註冊中⼼申請憑證暫時停⽤： 

（）憑證之私密⾦鑰有可能遺失、洩露的不安全疑慮時。 
（）⽴約⼈欲暫時停⽌使⽤該憑證⼀段時間。 

、⽴約⼈於憑證有效期間遇有下列情事之⼀，註冊中⼼可主動辦理憑證暫時停⽤： 
（）⽴約⼈使⽤憑證經有權第三者（例如：⽤⼾憑證機構）宣告未履⾏應盡義務，或不當使⽤憑證而有可能違反政府法律、規

章、憑證實務作業基準或業務使⽤規範之疑慮時。 
（）註冊中⼼發現⽴約⼈申請註冊時提供不實資料，或違反法令或依其他法令規定而不宜發給憑證時。 
（）⽴約⼈帳⼾經貴⾏研判有疑似不當使⽤情事時。 

憑證暫時停⽤之時效最⻑為⽤⼾憑證機構簽發予⽴約⼈憑證之有效期限，如超逾憑證有效期限仍未執⾏憑證解禁時，則此張憑證即
為廢⽌憑證。 
本條規定，不適⽤於商務XML憑證。 

(⼗⼀) 憑證解除暫時停⽤（解禁） 
⽴約⼈憑證暫時停⽤後，未解除暫時停⽤（解禁）或廢⽌憑證或憑證效期到期，本憑證不得再申請簽發新憑證。 
⽴約⼈完成憑證暫禁後，於憑證有效期間終⽌前，欲繼續使⽤該張憑證，必須親赴貴⾏申請解禁並完成登錄，該張憑證始為有效憑
證。 
本條規定，不適⽤於商務XML憑證。 

(⼗⼆) 憑證廢⽌ 
、⽴約⼈於憑證有效期間內，發⽣下述情況之⼀時，必須親赴貴⾏或以貴⾏同意⽅式辦理憑證廢⽌： 

（）憑證內容之憑證⽤⼾相關資訊有更動時。 
（）與憑證相關之私密⾦鑰有毀損、遺失、曝露、被篡改或為第三者竊⽤之疑慮時。 
（）憑證內容之⽴約⼈相關資訊，不符合憑證實務作業基準、銀⾏公會規定之相關憑證政策或業務使⽤規範時。 

、⽴約⼈於憑證有效期間內，發⽣下述情況之⼀時，⽤⼾憑證機構或註冊中⼼得主動辦理憑證廢⽌： 
（）⽴約⼈申請註冊時提供不實資料，或違反法令或依其他法令規定而不宜發給憑證時。 
（）⽤⼾憑證機構因憑證管理系統之不適⽤或憑證系統之整合需求。 
（）⽴約⼈使⽤憑證經有權第三者宣告未履⾏應盡義務，或不當使⽤憑證而違反法律、規章、憑證實務作業基準或業務使⽤規

範時。 
（）主管機關或法院，因業務之需求依正式合法作業程序申請。 
（）法院因訴訟與仲裁向註冊中⼼提出廢⽌⽴約⼈憑證之申請，經貴⾏核驗為合法之申請者；或其他第三者或主管機關，符合

相關法令與規範之申請。 
、⽴約⼈於憑證廢⽌前所執⾏未屆轉帳⽇之各項預約轉帳仍屬有效。 

(⼗三) 退費 
⽴約⼈依共通約定事項(⼗⼀)「法⼈⼾網路銀⾏收費標準」應⽀付憑證費⽤，除另有規定外，⽴約⼈不得要求貴⾏退還已⾃⽴約⼈帳
⼾扣取之任何使⽤憑證費⽤。 
⽴約⼈產⽣本約定事項(⼗⼆)第⼆項各款情事，並由⽤⼾憑證機構或註冊中⼼主動辦理該已簽發憑證之廢⽌時，各項憑證費⽤均不退
還。 

(⼗四)依據法令要求之資訊提供 
除⾮符合下列條件之⼀，否則⽴約⼈之註冊基本資料與身分認證相關資料絕不任意提供予權責管理單位，或其他任何⼈知悉使⽤： 
、政府法律、規章之規定並經由權責管理單位合法之授權。 
、法院處理因使⽤憑證產⽣的糾紛與仲裁而合法之申請需求。 
、具有合法司法管轄權的訴訟仲裁機構之正式申請。 
、⽴約⼈以電⼦簽章⽅式或親筆簽名之⽂件證明⽅式授權。 

(⼗五) 代理 
⽴約⼈與註冊中⼼、或⽴約⼈與⽤⼾憑證機構之權責關係均屬直接關係，無代理之關係存在。 

(⼗六) 賠償限額 
依貴⾏與⽤⼾憑證機構訂定之「認證服務作業合約書」，如因可歸責於⽤⼾憑證機構之事由致⽴約⼈受有損害者，如該損害得以補
⾏程序⽅式加以填補者，以補⾏程序為之；如損害不得以補⾏程序⽅式加以填補者，⽴約⼈如為法⼈，其單⼀憑證累積賠償⾦額以
新臺幣⼀百萬元為上限，⽴約⼈如為⾃然⼈，其單⼀憑證累積賠償⾦額以新臺幣⼆⼗五萬元為上限。 
前項情形，⽴約⼈能證明⽤⼾憑證機構有故意或重⼤過失者，不受最⾼賠償⾦額之限制。 
第⼀項所稱損害，以該次交易所產⽣之積極損失（不包括所失利益）及利息損失為限。 
前述規定，亦適⽤於註冊中⼼。 

(⼗七) 賠償責任區分 
、⽴約⼈向貴⾏申請註冊時，因故意、過失、或不正當意圖而提供不實資料，致造成⽤⼾憑證機構、貴⾏或第三者遭受損害時，⽴

約⼈⾃負⼀切損害賠償責任。 
、⽴約⼈必須妥善保管與憑證相對應之私密⾦鑰及保護密碼，不得洩漏或交付予他⼈使⽤，如因故意或過失，致造成⽤⼾憑證機

構、貴⾏或第三者遭受損害時，⽴約⼈⾃負⼀切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約⼈因而所致之損害，⽤⼾憑證機構及貴⾏均無需負任何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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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或其他有權者提出廢⽌或暫時停⽤⽴約⼈憑證之要求後，⾄⽤⼾憑證機構實際完成廢⽌或暫時停⽤⽴約⼈憑證為⽌之期間
內，當⽴約⼈憑證被⽤以進⾏⾮法交易，或進⾏交易後產⽣法律糾紛時，如貴⾏與⽤⼾憑證機構執⾏處理作業時，符合憑證實務
作業基準或銀⾏公會相關憑證政策之規範，則⽴約⼈⾃負所有損害賠償責任。 

、⽴約⼈使⽤憑證或使⽤信賴憑證者憑證，有違反⽤⼾憑證機構憑證政策與憑證實務作業基準或銀⾏公會相關憑證政策之規範，或
憑證使⽤於⾮憑證實務作業基準規定之其他業務範圍時，⽴約⼈⾃負⼀切損害賠償責任。 

、因⽴約⼈或信賴憑證者之故意或過失，而⾮為⽤⼾憑證機構或貴⾏之故意或過失，所造成第三者財務、信譽及其他各⽅⾯之損失
時，⽤⼾憑證機構或貴⾏擁有賠償責任豁免權。 

、因⽴約⼈或信賴憑證者之故意或過失，而造成⽤⼾憑證機構或貴⾏或其他第三者財務、信譽及其他各⽅⾯之損失時，⽴約⼈或信
賴憑證者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憑證機構或貴⾏可依照相關法律之規定向⽴約⼈或信賴憑證者請求賠償。 

、因其他與⽴約⼈、貴⾏、⽤⼾憑證機構三⽅之任⼀⽅連線之電信事業所屬電信設備及線路設備故障、阻斷或其他不可歸責於該⽅
之事由，以致發⽣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成損害時，其所⽣之損害，該⽅不負任何責任。 

(⼗⼋) 不可抗⼒ 
凡因天災、戰爭、騷亂、罷⼯、勞⼯爭執、政府⼲預或其他⾮可歸責於⼀⽅當事⼈之不可抗⼒事由，致該⽅當事⼈不能依本合約規
定履⾏其義務時，該⽅當事⼈⽏庸對他⽅負任何責任。 

(⼗九)爭議之處理 
、⽴約⼈與⽤⼾憑證機構或註冊中⼼因使⽤憑證所引發之任何爭議，如係可歸責於⽤⼾憑證機構或註冊中⼼者，應由⽴約⼈分別與

⽤⼾憑證機構或註冊中⼼協議解決。 
、前項爭議如責任歸屬不明時，應由⽤⼾憑證機構及註冊中⼼共同與⽴約⼈協議解決。 
、於爭議協商、訴訟處理過程所發⽣之費⽤分擔，依據協商或相關之法律規範處理。 
、如為跨國或跨區域之爭議處理，無法以上述之處理⽅式解決時，依照相關之跨國或跨區域糾紛仲裁規範處理。 

(⼆⼗)其他 
⽴約⼈同意註冊中⼼可基於業務考量，逕⾏選擇提供憑證服務之⽤⼾憑證機構，簽發⽴約⼈憑證及相關憑證服務，⽴約⼈對各憑證
機構之權利義務，除有特別規定者外，均依據本約定事項辦理。 

三、網路銀⾏⼀般業務約定事項 
(⼀) 往來申請 

⽴約⼈親攜登記證件、負責⼈身分證明⽂件及往來帳⼾印鑑，赴臺灣企銀申請使⽤貴⾏企業網路銀⾏服務系統（以下簡稱企業網
銀），並憑貴⾏交付之密碼單登⼊及使⽤本系統所提供之各項服務。 

(⼆)企業網銀使⽤者 
企業網銀使⽤者分為系統管理者及⼀般使⽤者。系統管理者由⽴約⼈指定，負責設定ㄧ般使⽤者之使⽤者名稱、密碼及授權使⽤企業
網銀的各服務項⽬、權限及功能。⽴約⼈使⽤企業網銀各項服務之相關規範，均及於⽴約⼈、系統管理者及⼀般使⽤者。 

(三)企業網銀使⽤者及密碼管理 
⽴約⼈於啟⽤企業網銀所提供之服務前，應親⾃或指定系統管理者登⼊企業網銀進⾏密碼之變更。 
系統管理者因遺忘使⽤者名稱、密碼，或連續輸⼊錯誤次數累計達五次遭系統停⽌使⽤時，⽴約⼈應親赴貴⾏辦理密碼重置⼿續，若
有使⽤者名稱或密碼資料遭他⼈得知、洩漏、竊⽤之虞者，⽴約⼈應⾃⾏登⼊企業網銀系統變更密碼或將密碼連續輸⼊錯誤累計五
次，由企業網銀系統⾃動鎖住停⽌使⽤，並即親赴貴⾏辦理密碼重置⼿續；⼀般使⽤者如因遺忘密碼或密碼有洩漏之虞或密碼連續輸
⼊錯誤累計達五次時，由系統管理者逕於企業網銀辦理重置密碼或重建使⽤者名稱。系統管理者或⼀般使⽤者在尚未依上述⽅式辦妥
⼿續前已遭⼈冒⽤所⽣之損害及其他致⽣之糾葛，除可歸責於貴⾏者外，概由⽴約⼈⾃⾏負責。 
系統管理者或⼀般使⽤者設定之密碼，使⽤滿⼀年時以訊息提醒客⼾變更。 

(四)企業網銀授權管理功能 
⽴約⼈使⽤企業網銀各項轉帳付款交易均經由系統管理者⾃⾏設定之編輯、審核、放⾏授權管理流程，於執⾏數位簽章交易時，由編
輯⼈員新增交易資料，俟確認資料無誤後，將資料送審，審核⼈員依審核權限審核交易資料後，再由持有電⼦憑證之放⾏⼈員進⾏簽
章放⾏。 
⼀般使⽤者於企業網銀執⾏之各類編輯、審核、放⾏之交易資料留存企業網銀系統資料庫期限依網站公告為準。 

(五)系統功能 
企業網銀提供⽴約⼈帳務查詢、轉帳及定存、繳費稅及代扣繳、代收業務、信⽤狀、信⽤卡、基⾦等服務，詳細內容可由⽴約⼈進⼊
企業網銀系統設定； 
貴⾏得視業務需要隨時修訂前述系統服務功能。 

(六)電⼦憑證載具管理 
電⼦憑證載具（以下簡稱載具），係指⽤於儲存憑證⽤⼾公、私密⾦鑰及憑證的⼀種⼯具。⽴約⼈於貴⾏憑證認證註冊中⼼申請電⼦
憑證下載時，應將載具密碼初始值變更為⾃訂密碼並妥慎保管，⽴約⼈之載具密碼若有遭他⼈得知、洩漏、竊⽤之虞者，應⽴即通知
貴⾏辦理憑證註銷，如因⽴約⼈使⽤載具不當或載具密碼洩漏致⽣糾紛，概由⽴約⼈⾃⾏負責，與貴⾏無涉。 

(七)電⼦憑證效⼒ 
除遵守本契約書有關使⽤電⼦憑證約定事項外，⽴約⼈使⽤電⼦憑證傳送之訊息（含付款指⽰），經貴⾏檢核正確後，即與⽴約⼈親
赴貴⾏填具相關交易憑條或申請書、加蓋原留印鑑所為之交易或申請具同等效⼒。 

(⼋)作業規定 
、⽴約⼈進⾏各項交易後，所持存摺或存單資料與貴⾏記載數額不符時，以貴⾏帳載之數額為準。但經⽴約⼈核對貴⾏所提出之交易

紀錄，其不符部分經貴⾏查證，確為貴⾏帳載數額有錯誤時，貴⾏應更正之。 
、企業網銀⽴約⼈進⾏轉帳、繳款時，必須事先約定轉出帳號；款項之轉⼊，可以事先申請約定轉⼊帳號，亦可於執⾏轉帳交易時，

⾃⾏輸⼊轉⼊帳號。 
、⽴約⼈可執⾏預約轉帳，預約轉帳⾦額於轉帳⽇與即時轉帳合併計算交易限額。 
、預約轉帳⽴約⼈除媒體代發預約次⽇交易需於:以前完成預約、⾃⾏代扣款項預約次⽇交易需於:以前完成預約外，其他

交易⾄遲應於轉帳⽇前⼀⽇經由本系統發送「付款指⽰訊息」⾄貴⾏。貴⾏電腦系統於轉帳⽇開始處理預約轉帳交易。⽴約⼈可於
轉帳⽇登⼊本系統查詢轉帳結果。 

、⽴約⼈因密碼變更、重置或輸⼊錯誤超過五次致遭系統鎖定，未屆轉帳⽇之各項預約轉帳仍屬有效，將於轉帳⽇依預約指⽰轉帳。 
、⽴約⼈如擬取消預約轉帳，可逕以本系統執⾏取消預約轉帳（媒體代發及⾃⾏代扣款項交易⾄遲須於預約轉帳⽇前⼀⽇:前完

成取消預約，其他交易須於預約轉帳⽇前⼀⽇晚上:前完成取消預約）；倘⽴約⼈無法以本系統取消預約轉帳時，應於預約轉
帳⽇前⼀營業⽇營業時間內親赴本系統開⼾⾏提出書⾯申請，另FEDI跨網交易不提供預約取消服務。 

、⽴約⼈於貴⾏網站登錄電⼦郵箱位址後，可不定期收到貴⾏主動提供之帳⼾訊息通知及重要公告通知等服務。 
、⽴約⼈使⽤本系統進⾏業務申請或掛失服務時，除應遵循網⾴畫⾯補充說明之規定外，其所為之申請，無論是否涉及帳務撥轉，均

與⽴約⼈親赴貴⾏營業櫃檯填具相關業務書⾯申請書具有相同效⼒。 
、⽴約⼈使⽤本系統進⾏⽀票存款開⼾、空⽩票據申請、信⽤狀開狀申請等服務，貴⾏均保留是否接受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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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使⽤本系統各項代扣繳申請服務，應⾃⾏輸⼊各委託機構印列於繳費單據上之資料，貴⾏僅將⽴約⼈所輸⼊之委繳資料傳
送⾄各委託機構，並不負責核對所輸⼊之資料是否正確。貴⾏依各代扣繳申請項⽬之屬性，分別訂定相關約定條款張貼於網站，
⽴約⼈⼀旦確定申請該代扣繳項⽬，即表⽰同意履⾏所申請項⽬約定條款之作業規範。 

、⽴約⼈使⽤貴⾏所提供⾮上述之系統功能時，同意遵守貴⾏作業規範。 
(九)停⽌預約轉帳 

⽴約⼈辦理預約轉帳交易後，於貴⾏電腦系統開始處理預約轉帳交易前，該轉出帳號結清或遭法院查封或其他禁⽌帳⼾存款移轉因素
或註銷本系統往來等情事，則該轉出帳號下未屆轉帳⽇之預約轉帳，均停⽌轉帳作業。 
如約定之轉⼊帳號發⽣上述相同情事，則該轉⼊帳號下未屆轉帳⽇之預約轉⼊交易亦均停⽌轉帳作業。 

(⼗)付款指⽰之責任 
貴⾏依⽴約⼈之付款指⽰辦理帳⼾扣款，倘⽴約⼈對轉帳或繳款之任何交易產⽣爭議、重複轉帳或誤⼊他⼈帳⼾之情事等，除可歸責
於貴⾏者外，⽴約⼈應⾃⾏處理，惟貴⾏得提供必要之協助。 
辦理⽀票存款帳⼾款項之撥轉，以貴⾏收到⼊扣帳指⽰並完成交易之時間為準，⽴約⼈應⾃⾏衡酌交易時間，避免因電腦或網路系統
運作異常，影響⼊帳時間。如因轉⼊款項之遲延或撥轉之誤失而遭致退票時，由⽴約⼈⾃⾏負責，與貴⾏無涉。 

(⼗⼀)服務時間 
本系統除外匯交易、整批轉帳、買賣短期票券確認及其他特定服務（如跨⾏交易轉通匯系統）外，提供⼆⼗四小時服務（外匯轉帳為
營業⽇:-:，買賣短期票券確認為總⾏營業⽇:-:，借款還款交易為營業⽇:-:）。國內信⽤狀開發及修改之申
請提供小時服務，惟⾮本⾏營業時間之申請案件，本⾏將於下⼀營業⽇受理。 

(⼗⼆)交易⾦額 
⽴約⼈使⽤本系統各項轉帳、繳費及匯出匯款等交易，其交易限額均依主管機關及官⽅網站公告辦理，貴⾏並得視業務需要隨時調

整。 
(⼗三)扣帳帳號 

⽴約⼈⾃⾏選擇任⼀新臺幣活期性存款帳號，倘產⽣應給付貴⾏或其他相關機構費⽤時，授權貴⾏逕⾃該帳號⾃動扣繳。 
(⼗四)停⽌系統服務 

有下列情形之⼀者，貴⾏得隨時限制或終⽌⽴約⼈使⽤本系統服務，若因而導致貴⾏或其他第三者權益受損時，⽴約⼈應負損害賠償
之責： 
、⽴約⼈有任何⾮正常使⽤或其他違反約定事項之情事者。 
、⽴約⼈輸⼊貴⾏所提供之使⽤者名稱或密碼連續錯誤累計達五次者（惟未屆轉帳⽇之各項預約轉帳仍屬有效）。 
、發⽣本契約⼀、共通約定事項(⼆⼗五)條契約終⽌各條款情事者。 

(⼗五)註銷系統服務 
⽴約⼈如欲終⽌本系統之往來，應親赴本系統之開⼾⾏提出註銷系統服務申請，並經貴⾏完成電腦登錄後始⽣效。註銷申請⽣效後，
⽴約⼈所有轉出、轉⼊帳號約定及未屆轉帳⽇之預約轉帳交易均同時取消。 

(⼗六)契約效⼒ 
本系統提供⽴約⼈帳⼾歸⼾服務，倘⽴約⼈註銷申請書填寫之約定帳號時，本契約效⼒仍及於⽴約⼈其他往來帳⼾使⽤本系統所提供
之服務。 

四、⾏動銀⾏服務 
(⼀)申請及註銷 

、使⽤⾏動銀⾏服務前需先申請網路銀⾏服務。 
、⽴約⼈申請⾏動銀⾏服務需⾃⾏準備⾏動裝置、下載貴⾏所提供之⾏動銀⾏軟體，並同意憑網路銀⾏之使⽤者名稱及密碼簽⼊⾏動

銀⾏使⽤各項服務功能，但無法以相同之使⽤者名稱與密碼同時登⼊網路銀⾏與⾏動銀⾏。 
使⽤者名稱及密碼錯誤次數與網路銀⾏合併計算。 

、申請⼈如註銷網路銀⾏，⾏動銀⾏服務亦隨同註銷。 
(⼆) 服務內容及規範 

客⼾申請與變更網路銀⾏服務時，與貴⾏約定之各項服務內容及相關費⽤均適⽤⾏動銀⾏服務；交易限額合併計算⾏動銀⾏及網路銀
⾏之交易⾦額。 
貴⾏得視業務需要隨時修訂⾏動銀⾏服務功能，服務項⽬悉依 貴⾏網站公告為準。 

五、企業網路銀⾏外匯業務約定條款（含外匯存款、匯出匯款及開發信⽤狀申請） 
(⼀)交易限制：⽴約⼈不得利⽤企業網路銀⾏辦理須檢附核准函或交易⽂件之外匯轉帳及匯款交易。 
(⼆)交易時間：即時轉帳及匯款交易為 貴⾏營業⽇:-:。（遇交易之相關營業單位停⽌營業時，則不提供跨⾏交易服務）。 
(三)交易限額： 

⽴約⼈使⽤本系統各項轉帳、繳費及匯出匯款等交易，其交易限額均依主管機關及官⽅網站公告辦理，貴⾏並得視業務需要隨時調
整。 

(四)外匯存款業務： 
、⽴約⼈以存款轉帳⽅式辦理結購、結售時，轉出帳⼾應為存⼾本⼈之新臺幣活期性存款或外匯活期性存款帳⼾。新臺幣轉外幣或外

幣轉新臺幣限同⼀存⼾辦理。 
、⽴約⼈轉帳之⾦額、匯率、幣別、預約交易均悉依 貴⾏規定辦理。 
、外幣轉帳之轉出及轉⼊為同⼀外幣帳⼾時，無每⽇最⾼轉帳⾦額限制；不同存⼾之外幣互轉，其交易限額依貴⾏規定辦理，貴⾏可

視情況隨時調整限額。 
(五)匯出匯款業務： 

、⽴約⼈辦理匯出匯款，應先約定轉出及匯⼊帳⼾，其轉出帳⼾限⽴約⼈在貴⾏開⽴之存款帳⼾（定期性存款除外）。 
、本項業務之匯款⼿續費及郵電費等相關費⽤，悉依 貴⾏相關規定收取，並授權貴⾏逕⾃指定轉出帳⼾內代為扣繳。 
、⽴約⼈之匯出匯款指⽰經 貴⾏檢核無誤後，即由貴⾏依匯款指⽰逕⾃指定之轉出帳⼾內代為扣繳。 
、授權貴⾏或 貴⾏之通匯銀⾏，得以認為合適之任何⽅法匯出匯款，並得以任何國外通匯銀⾏為解款銀⾏或轉匯銀⾏。如因國外解款

銀⾏或轉匯銀⾏所致誤失，不論該⾏係由⽴約⼈或 貴⾏所指定，貴⾏均不負任何責任。 
、貴⾏如應⽴約⼈之請求協助辦理追蹤、查詢，其所需之郵電及國外銀⾏收取之費⽤，均由⽴約⼈負擔。 
、⽴約⼈同意轉出⾦額即為匯出⾦額，⼿續費及郵電費另⾏計算，⼿續費幣別未指定時，以轉出⾦額之幣別為⼿續費幣別，⽴約⼈絕

無異議。 
、⽴約⼈同意匯出匯款於國外銀⾏解款或轉匯⾏⾃匯款⾦額內扣取之費⽤依⽴約⼈於匯款交易指定之⼿續費負擔⽅式辦理，⽴約⼈絕

無異議。 
(六)外匯匯率之折算 

、交易匯率：⽴約⼈同意於辦理網路匯款及新臺幣與外幣間之轉帳業務時，有關匯率之適⽤除另有議定外，依貴⾏營業時間中受理當
時之貴⾏即期牌告匯率為折算基準；外幣間轉帳則依「轉換匯率」承做。 

、外匯預約交易匯率：以指定交易⽇貴⾏上午:之即期牌告匯率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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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外匯市場波動劇烈時，貴⾏得視實際情況需要，暫停受理網路外匯業務服務。 
(七)外匯業務申報 

、⽴約⼈利⽤企業網銀辦理有關之匯款及轉帳交易，應遵照中央銀⾏公佈之「外匯收⽀或交易申報辦法」辦理。 
、⽴約⼈申辦本項服務時，須領有 貴⾏認可合乎規定及資格之相關證明⽂件。 
、⽴約⼈之外匯收⽀或交易未辦理新臺幣結匯者，以貴⾏掣發之其他交易憑證視同申報書。 
、⽴約⼈利⽤網際網路辦理結匯申報經查獲有申報不實情形者，貴⾏即終⽌⽴約⼈使⽤本項連線服務辦理外匯業務。 
、⽴約⼈使⽤網路銀⾏辦理結匯交易有將⼤額結匯款化整為零，以規避應辦理之申報及當年累積結匯⾦額之情事者，貴⾏得依「銀⾏

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規範」、「銀⾏業輔導客⼾申報外匯收⽀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等規定，逕⾏終⽌網路銀⾏或採⾏其他必要措
施。 

、⽴約⼈辦理外匯業務時，應審慎據實填報匯款性質，如有未據實填報者，依據管理外匯條例第⼆⼗條第⼀項規定，將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六⼗萬元以下之罰鍰。 

、貴⾏有權逕依有關外匯法令之規定，據實將⽔單或交易憑證彙報，⽴約⼈應悉數承認，絕不異議。如獲悉⽴約⼈已超出其當年累積
結匯⾦額或法令不得辦理時， 貴⾏有權拒絕受理。 

(⼋)⽴約⼈與 貴⾏議定匯率後，如未依約定完成交易或要求取消交易時，致貴⾏受有損失，貴⾏得向⽴約⼈收取損失⾦額，並授權貴⾏
⾃⽴約⼈之約定轉出帳號逕⾏扣款。 

(九)⽴約⼈當⽇臨櫃交易及網路交易之匯款⾦額，倘達⼤額結匯⾦額時，依「外匯收⽀或交易申報辦法」第條規定，⽴約⼈應提供相關
交易⽂件，並改以臨櫃交易同時辦理⼤額結匯申報，如有故意規避⼤額結匯申報之事實者，⼀經查獲，⽇後辦理新臺幣結匯申報事
宜，應⾄貴⾏櫃台辦理。 

(⼗)開發信⽤狀申請 
、⽴約⼈申請辦理本項服務者，限為臺灣企銀之進口授信⼾。 
、⽴約⼈同意得經由貴⾏其他分⽀機構，辦理開發信⽤狀及通知事宜。 
、⽴約⼈除應遵守本約定書外，並願遵守向臺灣企銀所出具「授信約定書、進口物資融資契約」等之相關約定。 
、⽴約⼈願遵守國際商會現⾏適⽤之信⽤狀統⼀慣例與實務（含電⼦信⽤狀統⼀慣例《eUCP》）。 

臺灣企銀網址https://www.tbb.com.tw 
網路銀⾏網址https://cnb.tbb.com.tw 
請勿登⼊不明之偽設網址，以保障使⽤之安全。 

捌、 電⼦對帳單約定事項（CA） 
⼀、貴⾏得將申請⼈每⽉電⼦銀⾏之成功交易明細（含網路銀⾏、電話銀⾏、全球⾦融網及全國性繳費活期存款扣繳作業ID+ACCOUNT

⾮約定繳費）於次⽉⽇前傳送電⼦交易對帳單⾄申請⼈設定之電⼦信箱地址，不另寄送書⾯對帳單。如因申請⼈之電⼦信箱或線
路傳輸等因素，致無法接收電⼦交易對帳單時，同意貴⾏改以掣發紙本對帳單予營業單位寄交申請⼈。 

⼆、申請⼈因電⼦信箱或線路傳輸等因素，致無法接收電⼦交易對帳單時，為保障⼰身權益，得⾃⾏於 貴⾏網路銀⾏或⾄開⼾⾏(全⾏收
付之個⼈⼾得於聯⾏)臨櫃申請取消電⼦交易對帳單，由貴⾏改為按⽉寄發書⾯對帳單。 

三、申請⼈接獲電⼦交易對帳單後，如對其交易明細內容有疑義，於收到電⼦交易對帳單之⽇起⽇內通知開⼾⾏查明，未提出異議
者，視為內容核對無誤。倘電⼦交易對帳單記載與 貴⾏之紀錄不符時，概以貴⾏之紀錄所載為準。但經申請⼈核對貴⾏提出之交易
紀錄，其不符部分，經貴⾏查證，確為貴⾏錯誤時， 貴⾏應更正之。 

四、申請⼈於當⽉⽇前申請或取消電⼦交易對帳單服務者，則於當⽉起⽣效，即 貴⾏得⾃當⽉開始傳送上個⽉份電⼦交易對帳單或恢復
寄送書⾯對帳單。 

五、申請⼈得⾃⾏登⼊本⾏網路銀⾏或於接收電⼦對帳單時辦理密碼變更作業。 
六、申請⼈遺忘密碼時得辦理密碼重置，包括本⾏電⼦交易對帳單、基⾦電⼦對帳單及信⽤卡電⼦帳單之密碼重置。 
七、申請⼈辦理密碼重置/變更申請作業，本⾏將於交易完成後以電⼦郵件發送申請⼈密碼重置/變更確認信函，申請⼈需於接獲確認信函

後點選回覆確認，密碼變更/重置始⽣效⼒，未於申請⽇起⽇內點選回覆確認者，則申請失效。 
玖、 黃⾦存摺約定事項（GO） 
⼀、客⼾投資⾵險告知事項： 

(⼀)國際黃⾦價格有漲有跌，存⼾投資黃⾦可能產⽣本⾦收益或損失，最⼤可能損失為買進⾦額之全部，請⾃⾏審慎判斷投資時機並
承擔投資⾵險。 

(⼆)辦理黃⾦存摺各項交易，如有涉及贈與、繼承及應繳稅捐等情事，悉由存⼾或繼承⼈⾃⾏申報與負擔。 
(三)黃⾦存摺不計算利息，亦⾮屬存款保險條例規定之標的，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開⼾ 
⽴約⼈開⼾時，須填具印鑑卡交付貴⾏，有關本約定書帳⼾之回售、轉換及其他相關事宜，均以印鑑卡上之留存印鑑為憑。 

三、存⼊ 
(⼀)⽴約⼈買進黃⾦存⼊時，應填具黃⾦存摺存⼊憑條，並應按當時貴⾏掛牌賣出價格繳交買進黃⾦價款。 
(⼆)除定期投資外，每次存⼊之黃⾦數量不得低於公克，並應為公克的整倍數。 
(三)⽴約⼈買進黃⾦存⼊時，應以現⾦、或開⽴取款憑條由其新臺幣活期(儲)、⽀票存款帳⼾內扣取價款，如以票據付款者，需俟交

換完成銀⾏收妥款項後，始得辦理。 
(四)⽴約⼈定期投資及買進存⼊時，若未持存摺辦理應於嗣後辦理存摺補登，如累計未補登之交易筆數達筆時，貴⾏有權將該等交

易加總後以總數登載。 
四、定期定額投資 

⽴約⼈辦理定期定額投資買進黃⾦存⼊本存摺者，各項事宜悉依下列約定條款辦理： 
(⼀)掛牌單位：以公克黃⾦為基本掛牌單位，重量之換算計算⾄小數點第位(以下四捨五⼊)。本⾏每⼀營業⽇訂定其買進和賣出價

格並掛牌之。 
(⼆)⽴約⼈應勾選申請黃⾦存摺定期定額投資、投資⽇，並填具每次投資⾦額、投資⾦額及⼿續費款項扣帳帳號，委由貴⾏於投資⽇

⾃其指定之新臺幣存款帳⼾(以下稱指定帳⼾)內扣取投資⾦額及⼿續費(以下合稱投資款項)。 
(三)⽴約⼈為⾃然⼈時，其指定帳⼾應為⽴約⼈本⼈於貴⾏營業單位開⽴之新臺幣活期、活期儲蓄或綜合存款帳⼾；⽴約⼈為法⼈或

機關團體時，指定帳⼾以其於營業單位開⽴之新臺幣活期或綜合存款帳⼾為限。 
(四)⽴約⼈得約定每⽉、、⽇中任⼀⽇或數⽇為投資⽇(遇假⽇則為次⼀營業⽇)，定期定額辦理投資。每次投資⾦額⾄少為新

臺幣,元，並應為新臺幣,元之整倍數。 
(五)⽴約⼈若於投資⽇或投資⽇以後始申辦定期定額投資者，⾃下⼀投資⽇起開始扣款。 
(六)⽴約⼈應於投資⽇前⼀營業⽇於指定帳⼾留存⾜額投資⾦額及⼿續費，否則視為當次不委託辦理投資，且指定轉帳帳⼾之存款餘

額不⾜以繳付投資⾦額及⼿續費時，貴⾏無需通知⽴約⼈。 
(七)⽴約⼈同意倘投資⽇指定帳⼾同時有數筆款項待扣，而存款餘額不敷時，以貴⾏執⾏扣帳作業之先後次序為準，⽴約⼈不得指定

或有異議。 
(⼋)貴⾏於扣帳作業完成後，將投資⾦額依當⽇貴⾏基本掛牌單位第次掛牌賣出價格買進黃⾦存⼊⽴約⼈之黃⾦存摺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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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有下列情形之⼀者，貴⾏於投資⽇不辦理扣款投資： 
.⽴約⼈申請暫停投資：⽴約⼈得申請暫停投資。亦得於其後申請恢復投資。 
.指定帳⼾餘額不⾜：⽴約⼈如未依本條第〈六〉款規定留存⾜額投資⾦額及⼿續費，因而連續次未能辦理投資者，貴⾏將停

⽌扣款投資，但⽴約⼈得以書⾯申請恢復投資。 
(⼗)變更約定條件：⽴約⼈得填具「黃⾦存摺定期定額投資變更約定申請書」，經貴⾏同意後，⾃次⼀投資⽇起變更指定帳⼾、投資

⾦額或投資⽇。 
(⼗⼀)⼿續費：悉依貴⾏收費標準計收，黃⾦定期定額投資於每次投資時，不論扣帳是否成功，均收取黃⾦存摺定期定額投資⼿續

費。 
(⼗⼆)⽴約⼈因辦理銷⼾或發⽣繼承情事，則⽴約⼈黃⾦存摺定期定額投資及委託本⾏代繳黃⾦存摺定期定額投資⾦額及⼿續費等契

約關係即終⽌。 
(⼗三)連續次因帳款餘額不⾜，致未能辦理扣款投資，則⽴約⼈黃⾦存摺定期定額投資及委託本⾏代繳黃⾦存摺定期定額投資⾦額

及⼿續費等契約關係即終⽌，貴⾏無須通知⽴約⼈本⼈。 
五、回售 

(⼀)⽴約⼈回售黃⾦時，應持存摺並填具黃⾦存摺售出憑條，簽蓋留存印鑑，按回售當時貴⾏掛牌買進價格向貴⾏原開⼾⾏〈已申辦
全⾏代購售者除外〉辦理回售。 

(⼆)⽴約⼈每次回售黃⾦數量不得低於公克，並應為公克的整倍數，但將帳⼾餘額全數回售或銷⼾者，不在此限。 
(三)⽴約⼈回售黃⾦之價款得以存⼊本⼈在貴⾏開⽴之新臺幣活期(儲)、⽀票存款帳⼾，或提領現⾦，⽴約⼈回售黃⾦之價款為提領

現⾦⽅式時，須依稅法相關規定繳納印花稅。 
六、轉換黃⾦現貨 

(⼀)⽴約⼈欲轉換黃⾦現貨，應先洽貴⾏原開⼾⾏，洽商欲轉換之黃⾦規格、數量並約定提貨⽇期，俾憑備貨。 
(⼆)⽴約⼈轉換之黃⾦現貨規格，限貴⾏提供之固定規格黃⾦條塊。 
(三)⽴約⼈轉換黃⾦現貨時，應持印鑑及存摺，填具黃⾦存摺轉換現貨申請書，向貴⾏原開⼾⾏辦理。 
(四)⽴約⼈轉換黃⾦現貨時，應補繳貨款差額，該項差額係按當時轉換黃⾦條塊賣出價格與等量之黃⾦存摺掛牌賣出價格計算之差

額。 
(五)黃⾦條塊經提領後不得再⾏存⼊貴⾏。 

七、黃⾦轉帳 
⽴約⼈憑存摺、留存印鑑，填具黃⾦存摺轉帳申請書，向原開⼾⾏辦理，得將黃⾦轉帳⾄其他帳⼾。 

⼋、全⾏代購售 
⽴約⼈向貴⾏申請黃⾦存摺全⾏代購售，並利⽤貴⾏密碼輸⼊器⾃⾏設定密碼或由貴⾏製發⼀組四位數識別碼作為初始密碼交予⽴
約⼈使⽤時，本⽴約⼈願依照下列約定條款辦理： 
(⼀)⽴約⼈同意貴⾏憑黃⾦存摺、⽴約⼈填寫完妥之存⼊或售出憑條(售出憑條須加蓋與印鑑卡上留存印鑑相符之印章)及由⽴約⼈利

⽤密碼輸⼊器輸⼊之正確密碼，辦理黃⾦之購售，對⽴約⼈即⽣效⼒。 
(⼆)⽴約⼈輸⼊密碼連續錯誤達三次時，各聯⾏即停⽌代購售，應由⽴約⼈本⼈(法⼈⽴約⼈為負責⼈)憑身分證、黃⾦存摺、留存印

鑑⾄貴⾏國內各分⾏辦理查詢或重新設定密碼；遺忘或變更密碼，亦同；註銷⼿續請⾄原開⼾⾏辦理。 
(三)如遇貴⾏電腦連線作業系統故障或其他原因致無法作業時，同意各聯⾏暫停受理代購售業務。 
(四)⽴約⼈申請、取消、變更及重設黃⾦存摺全⾏代購售密碼時，須依貴⾏黃⾦存摺收費標準繳付⼿續費⽤，惟開⼾時同時申請全⾏

代購售，免收⼿續費。 
九、存摺、印鑑遺失或毀損 

⽴約⼈對於存摺或印鑑務須分別保管，如遇被竊，遺失或毀損時，應即向原開⼾單位辦理掛失、補發存摺及變更印鑑等相關⼿續，
於其⼿續辦妥時即⽣效⼒，在掛失⽌付⽣效前，如發⽣黃⾦已被回售、轉換、轉帳、結清或其他處分時，貴⾏不負責任。 

⼗、⼿續費 
本業務之⼿續費悉依貴⾏收費標準計收。貴⾏得視業務需要調整所定之收費標準或內容。 

⼗⼀、銷⼾ 
本存摺帳⼾餘額為零，得結清銷⼾，並應由⽴約⼈本⼈親⾃辦理，如無法親⾃辦理而委任代理⼈時，應出具授權書及可資確認本
⼈及代理⼈身分之證明⽂件。 

⼗⼆、存摺內所記載單價資料係每筆交易之價格，並不代表帳⼾內黃⾦餘額之價值。 
⼗三、本存摺帳⼾不計算利息。 
⼗四、本存摺表彰之權利不得轉讓或質押予第三者。 
⼗五、⽴約⼈與貴⾏往來期間，如遇有貴⾏或他⼈聲請假扣押、假處分、強制執⾏或有疑似洗錢不法使⽤之情事，貴⾏得逕⾏終⽌本約

定，⽴約⼈申請給付時，依法處理。 
⼗六、申訴管道： 

(⼀)免付費服務專線：--按。 
(⼆)電⼦信箱(E-MAIL)：臺灣企銀網站 https://www.tbb.com.tw 客服信箱。 

拾、 外匯存款（活/定期、綜合存款）約定事項（FA） 
⼀、本存款之最低起息額及起存額悉依貴⾏規定辦理，並按 貴⾏牌告利率計息： 
（⼀）各存款幣別起息（存）額分述如下： 

.外匯活期存款起息額（無起存額） 
（）美⾦、澳幣、加幣、英鎊、新加坡幣、瑞⼠法郎、歐元、紐幣：元。 
（）⼈⺠幣：,元。 
（）港幣、南⾮幣、瑞典幣：,元。 
（）⽇幣：,元。 

.外匯定期存款起息額（即起存額） 
（）美⾦、澳幣、加幣、英鎊、新加坡幣、瑞⼠法郎、歐元、紐幣：,元。 
（）⼈⺠幣：,元。 
（）港幣、南⾮幣、瑞典幣：,元。 
（）⽇幣：,元。 
上開存款起息（存）額及條件異動時， 貴⾏應依第⼀章共通約定事項第⼗六條約定⽅式辦理。 

（⼆）計息⽅式 
.計算利息⾃存款⽇起算⾄付息⽇前⼀⽇⽌，⼀年以三百六⼗天計，⼀⽉以三⼗天計。 

利率表⽰以年利率為準，利息計算⾄分位（但⽇圓計⾄元位），以下四捨五⼊。 
.（）外匯活期存款利息按⽇計息，以「元」為計息單位，於每年六⽉⼆⼗⽇及⼗⼆⽉⼆⼗⽇各結算⼀次。 

（）外匯定期存款利息按存款⽇之存款利率及存單⾦額（含⾓分位）計息，⾜⽉部份按⽉計息，不⾜⽉部份按⽇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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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定期存款中途解約及逾期處理： 
（⼀）外匯定期存款中途解約時⽴約⼈應於七⽇前通知貴⾏或經貴⾏同意後辦理並依下列規定計息： 

.實存期間未滿⼀週者，不予計息。 
.存滿⼀週以上未滿⼀個⽉者，按實存期間依起存⽇之牌告外匯活期存款利率⼋折單利計息。 
.存滿⼀個⽉以上者(包括不⾜整⽉之零星⽇數): 

()採「固定」計息時:按實存期間依起存⽇之相當期別牌告定期存款利率⼋折單利計息。 
()採「機動」計息時:按實存期間依起存⽇之相當期別牌告定期存款利率⼋折單利計息，如遇牌告利率調整，於利率調整⽇改依新

牌告利率分段⼋折單利計息。 
()進⾏前述計算時，如貴⾏未設有相當期別牌告利率，則依前⼀較低期別牌告定期存款利率⼋折單利計息。 

（⼆）外匯定期存款到期後逾期提取者，其逾期期間之利息依照提取⽇ 貴⾏外匯活期存款利率折合⽇息單利計付，存款到期⽇⾄提取⽇
期間，遇 貴⾏活期存款牌告利率調整時，應按調整之牌告利率折合⽇息單利分段計付逾期利息。 

三、本存款項下外匯定存之計息⽅式⼀經選定，在存期中即不得再申請變更。
四、本存款存摺/存單與貴⾏記載數額不符時，以貴⾏記載之正確數額為準，惟⽴約⼈若能證明貴⾏記載數額有錯誤時，貴⾏應予更正該

錯誤額。 
五、本存款之存摺、印鑑遺失，⽴約⼈當即通知貴⾏，並依貴⾏外匯存款之相關規定辦理掛失⽌付、印鑑變更或存摺補發。 
六、⽴約⼈與貴⾏往來期間，因其他關係而經貴⾏提起訴訟或經任何⼈聲請假扣押、假處分、強制執⾏、破產宣告、裁定重整、停⽌營

業及其他法律處分者，本存款項下之各種存款，均得視為全部到期，⽴約⼈並即喪失⼀切債務期限之利益及任由貴⾏依法⾏使質權
或主張抵銷，貴⾏且無通知之義務。 

七、外匯綜合存款： 
(⼀)本存款係綜合貴⾏現⾏之外匯活期存款(以下簡稱外匯活存)及外匯定期存款(以下簡稱外匯定存)等業務，納⼊同⼀本存摺內，⽴約

⼈憑該存摺，與存款憑條或取款憑條，或依其他約定⽅式，辦理存取款項等業務往來，概不得請求發給存單或其他憑證。 
(⼆)本存款所轉存之外匯定存將逐筆列印明細資料於存摺末⾴之「外匯定期存款明細」欄內，本⾏不另簽發存單或其他憑證。 
(三)⽴約⼈若未辦理⾃動轉期申請，於本存款之外匯定存到期時，由貴⾏將本⾦及扣稅後之利息轉⼊本存款之外匯活存內，再依約定之

轉存⽅式轉存外匯定存。 
(四)⽴約⼈同意將本存款項下現在及將來所存⼊之外匯定存，僅得提供貴⾏設定質權並出質予貴⾏，⽴約⼈並聲明絕不將本存款轉讓或

設定質權予第三⼈或他⾏。
(五)本存款申請⾃動轉存定期存款者，於活存各幣別餘額分別達各該幣別之保留額及該幣別外匯定存之最低起存額以上時，其超過保留

額之部分，將以轉存額或其倍數為單位⾃動轉存所約定之外匯定存並辦理⾃動轉期， 惟每次⾃動轉存⾦額亦須達各該幣別外匯定
存之最低起存額以上。⾃動轉期⽅式預設為本⾦⾃動轉期無限次，利息到期轉⼊外匯活期存款帳⼾，如欲變更⾃動轉期⽅式， 則
應填具「外匯定期性存款約定事項 申請/變更/註銷 申請書」辦理變更。計息⽅式分為固定或機動，存款期間以貴⾏牌告為限。 

(六)⽴約⼈同意如欲變更或註銷開⼾申請書暨約定書之外匯綜合存款⾃動轉存約定時，應重新填具「外匯定期性存款約定事項 申請/變
更/註銷 申請書」辦理。 

⼋、⽴約⼈如對本約定書有疑義，申訴管道：免付費服務電話：--按或電⼦信箱(e-mail)：臺灣企銀網站
https://www.tbb.com.tw客服信箱

九、⽴約⼈之外匯活期存款最近三年以上（含）未有收付且各幣別餘額皆低於起息額，於年⽉前經 貴⾏轉列靜⽌⼾者，⽴約⼈得
隨時要求恢復往來，靜⽌⼾欲恢復往來應親⾃⾄貴⾏或依 貴⾏規定之其他⽅式辦理。⾃年⽉起即不再轉列靜⽌⼾。 

⼗、外匯匯⼊匯款處理： 
(⼀)匯⼊匯款電⽂明確標⽰客⼾之⼾名及帳⼾，且資料⿑全未有其他指⽰者，⽴約⼈同意貴⾏核對無誤後得逕依電⽂指⽰存⼊⽴約⼈之

存款帳⼾，惟⽴約⼈仍需提供該匯⼊款項之交易性質，並授權貴⾏逕⾃匯⼊匯款中或⾃⽴約⼈存款帳⼾中扣取⽴約⼈就匯⼊匯款所
應繳付之各項費⽤；如電⽂指⽰之帳⼾為新臺幣帳⼾，⽴約⼈同意其兌換匯率以存⼊當時貴⾏牌告各該幣別之買⼊匯率為準，由貴
⾏逕⾏兌換為新臺幣後⼊帳，如有匯率變動損失及任何糾葛，⽴約⼈明瞭並願承受所致之損失或不利益，並同意依中央銀⾏「外匯
收⽀或交易申報辦法」及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來⾏辦理申報。 

(⼆)匯⼊匯款⼀經轉存⼊⼾即視為⽴約⼈業已取得該筆款項，若有重複⼊帳，經貴⾏通知後，⽴約⼈當⽴即償還；如匯款⾏因故取消或
⽴約⼈擬拒收該筆匯⼊匯款時，⽴約⼈應臨櫃辦理退匯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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